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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首先將說明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背景因素，並確立以第四屆立法委員任

期﹝1999.2~2002.2﹞作為研究範圍之時空定位。  

    在針對本研究主題所蒐集使用之現有文獻、參考資料中，將文獻資料分為：

一、以非營利組織團體為研究者。二、以國會立法角色暨政治運作過程為主者。

三、其他重要參考文獻。以上三大部分作文獻說明。 

    在本章第四節中，說明本論文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步驟，研究方法的使用，概

以實際觀察法、文獻分析法、深度訪談法、比較分析法、歸納法等。並以研究對

象之觀察、資訊蒐集→文獻及參考資料之蒐集→訪談的問題設計與設定→實際訪

談的安排與設定→資料分析與整理→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此一預設流程步驟作

為研究之進行依據。第五節則針對本研究中所運用之重要名詞進行名詞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藝術文化在現代社會中愈趨受到重視，藝文界也是現代社會體系中的專業領

域之一。台灣的藝文團體普遍在經營管理和創作展演上投注了極大心力，並需要

資源的挹注。在人民藝文素養日益提高、文化消費增加的今日，來自公部門及各

界的社會資源，對於藝文團體是具相當影響性的。而『立法院』，在台灣的社會

體制中，不但是中央立法機關，牽動行政體系的經費預算、社會資源，自然負有

作為人民﹝團體﹞與行政部門間聯繫互動的管道橋樑任務。身為人民代議士的立

法委員們，無論在文化政策的溝通制定、藝文預算、資源的爭取分配上，與藝文

團體間所產生出的互動應是必要且重要的。 

因研究者本身即擔任國會助理之工作1，在立法院中獲得許多寶貴的實際觀

                                                 
1 研究者自民國八十七年起，即擔任陳學聖先生之助理。民國八十八年二月後，隨陳學聖委員進
入立法院，展開第四屆立委任期工作。主要協助陳學聖立委處理有關教育及文化方面之議案。 



察本研究主題之機會，促成研究者對此研究之興趣，希冀透過工作環境之實際觀

察，探索藝文團體與立法院在互動上是否有模式可循？藝文團體各項的訴求與需

要之傳達，是否善用了立法委員此一管道橋樑？帶著『藝文』與『政治』兩領域

的符號意涵，在象徵政治界的立委民代與代表藝術文化界的藝文團體，他們之間

的互動，究竟是藝術在影響政治？還是政治在影響藝術？兩者在交流互動之中，

哪些關鍵問題是彼此的機會點？這對於我們的社會又產生什麼意義與影響？基

於平日的思考，以及希冀更深入了解這些問題的初衷，成為促成本研究之動機，

並以本研究題目作為欲探討研究之重點。 

本研究希望能藉由深入觀察、了解藝文與政治的互動交流狀況後，歸納出：

一、藝文團體與立法委員間的互動交流的原因與模式。 

二、藝文團體與民意代表各自強化職責角色的可能性與空間。 

三、藝術與政治對於台灣社會的價值與意義。 

期望藉由本研究之成果，提供藝文團體及立法委員其日後在團體運作、行事

上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範疇與限制 

    本論文之研究重點，將針對藝文團體與立法委員互動關係中所呈現的現象與

問題進行探討。就本研究課題之需要，必須先設定研究對象之『時間』與『空間』

範圍。因此，本研究以第四屆立法委員任期﹝1999.2~2002.2﹞為研究課題之設定

時間對象；在空間對象上，則以藝文團體中之藝術團體與立法委員兩領域中之結

盟組織，作為主體。 

本研究在進行立法委員與藝文團體間之互動過程中，立法委員方面，以第四

屆立法院內「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以及立法院內立委自發性結盟組織「文化立法

推動聯盟」為研究對象。藝術團體方面，則以結盟組織表演藝術聯盟、視覺藝術

聯盟等藝文團體代表為主。從中觀察分析兩造間互動的原因、模式等。希就藝文



團體與立法委員的互動實況中，研究兩者互動之問題，並分析出兩者互動所呈現

的社會意義。 

本研究之研究限制，在於無法全面蒐集立法委員與藝文團體互動之所有案

例。在此僅以部份立法委員與藝文團體互動之實際觀察所得為研究參考，並作為

兩者間互動呈現說明之依據。在進行此一研究時，因研究者本身之工作環境﹝立

法院﹞，有助於部分資料的搜羅取得，擁有極高之便利性。然亦因研究者工作之

身分背景﹝陳學聖立委之助理身分﹞，或可能造成因本身參與其間，造成對部份

事務觀察角度、觀感立場之潛在限制與影響，在此特提出說明。 

 

第三節 文獻探討 

在國內學術界，以本主題相關論文及專著甚少，並無具體與本論文主題相似

之專著。因此，在搜羅文獻資料時，涉獵範圍含括政治學、社會學、教育… … 等

領域之研究論文，僅發現有些論文之部分內容與資料，可作為本研究之參考。為

求建構本研究主題適當之研究理論基礎，以下將參考之相關重要文獻，分從兩個

面向歸納探討：一為有關研究非營利組織團體之文獻。一為有關國會立法角色暨

政治運作過程。選擇此兩個面向作為文獻探討方向的原因，在於本研究主題所探

討的對象之一『藝術團體』，在研究者所訂立之研究範圍上，即以非營利為主之

藝術、文化團體中之藝術類團體為對象。而另一方面，有關國會中政治運作、立

委職權等相關文獻，則是本論文針對『立法委員』運作方面的重要參考資料： 

 

一、非營利組織團體之運作 

    在非營利組織團體﹝Non-Profit Organization﹞的定義上，非營利組織因具有

彈性、創造力、公民參與等特性，被認為是比政府部門與市場部門更能滿足民眾

需求。隨環境的變遷發展，非營利組織不但在數量上增加，在業務內容、範圍、

推行業務方式上，走向多元。從早期以單純互助、慈善、救濟為主，擴展成公益



領域，舉凡學術研究、科技發展、人權、消費、醫療、環保、藝術、體育等，均

成為非營利組織之類型選擇2。就社會科學領域之概念：個人與個人、或團體與

團體間，在互動的社會過程中，相互影響，產生改變彼此行動模式的力量，就如

『壓力』的物理現象，係指一種或數種力量結合，產生對物體的一部分發生作用

的情形。3在非營利團體組織的相關衍生問題的探究中，「壓力團體」﹝pressure 

group﹞的相關文獻亦為重要理論參考。以美國來說，自七 O年代以來，壓力團

體成長數量迅速。艾凱﹝Denise Akey﹞編著的《壓力團體百科全書》﹝The 

Encyclopedia of Association﹞舉列了一萬七千個以上之全國性壓力團體。包含貿

易商務、科學工程、教育、文化、社會福利、健康醫療、公共事務等類4。就壓

力團體的意義彙整言之：狹義的壓力團體﹝pressure group﹞指涉的是利益團體

﹝interest group﹞；但廣義的壓力團體，則泛指社會上，各種對於政策決定具有

影響力的團體5。美國百科全書﹝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6定義的壓力團

體，係指企圖影響政府，藉以符合成員期望的組織。辛克﹝Harold Zink﹞認為壓

力團體係指社會中某些區域或團體，自覺其需要，結合成組織，草擬其目的、綱

領，以實際行動，使用種種方法，向政府之行政、立法、司法等部門，施以壓力，

以達其目標7。據以上有關壓力團體之定義，並配合社會環境的日益多元與複雜，

壓力團體的內涵益形豐富，已非專指利益團體而言。是以本研究論文所指涉之藝

文團體，在廣義的解釋及認定下，實具有壓力團體的性質條件，是以在文獻資料

的參考與選擇上，此部份亦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此為本研究在文獻探討上亟需

說明的。 

在以非營利組織為研究之文獻中，民國七十八年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王俊

權，以《我國壓力團體與教育行政決策之關係》為題之碩士論文，探討教育界壓

                                                 
2 見：黃雅文《我國非營利組織議題倡導策略之研究》，1999，台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32~34。 
3 參考讀者文摘《英文字用法指南》，1987，香港：亞洲有限公司。 
4 參考李文金《近代壓力團體影響美國國會的策略》，1988，淡大美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4~25。 
5 見：王俊權《我國壓力團體與教育行政決策之關係》，1989，師大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1~14。 
6 同註 3，1982ed.，s.v.“pressure group”。 
7 同註 3. 



力團體與教育政策間之關係，其先就壓力團體的文獻意義作探討與類型分類，再

就壓力團體在社會機制中，對於政府行政部門的政策之間的關聯作探究。其研究

中提及在政策運作的實際狀況下，政策制定權雖屬行政機關所有，但程序上需經

過民意機關審查認可，並經法定程序審議通過。其引德維德生﹝Roger H. 

Davidson﹞將立法機關的功能分為主功能、次功能：主功能即法律制定、合法化、

建立共識之功能；次功能為監督行政、表達民意及擔任選民受託人之功能8。其

並認為就政策制定之角度，立法機關即為一壓力團體。其論文中說明不同團體對

於公共策略所使用之影響策略的不同，其分為：立法監督、傳播說服、關說陳情、

集體抗議9。並對於以上幾種策略方式做說明。 

另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黃雅文的碩士論文《我國非營利組織議題倡導策略

之研究》，內容對於非營利組織議題﹝issue﹞倡導的基礎，包含議題倡導﹝issue 

advocacy﹞者的類型、議題的界定等，有所探討。10其認為：非營利組織積極的

走向參與公共事務與改造社會環境之方向。議題倡導即是在於非營利組織基於社

會現況應有所改變的理念，試圖影響涉及廣大民眾或特定弱勢族群福祉的公共議

題，以促使相關政策及法令之制定，導引或創造社會變遷。不僅可以提醒政府擴

大其關切的面向、制衡利益團體的過度壟斷，同時可以提高社會之知識水準並帶

動民眾的參與。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溫信學之碩士論文《從法規及財務論非營

利組織與政府之互動關係─以社會福利團體為例》，則從探討非營利組織團體中

之社會福利團體與政府之互動關係，作為非營利組織研究之切入角度。而較早期

的研究論文，有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李文金碩士論文《近代壓力團體影響美國國

會的策略》，文獻內容除對於壓力團體作分類外，對於壓力團體的遊說策略亦有

探究，分為：直接遊說、間接遊說。再分就其中所可能產生之遊說方式做說明11。 

 

                                                 
8 見：王俊權《我國壓力團體與教育行政決策之關係》，頁 21及註 37。 
9 見：王俊權《我國壓力團體與教育行政決策之關係》，頁 29。 
10 見：黃雅文《我國非營利組織議題倡導策略之研究》，第三章，頁 39~42。 
11 見李文金《近代壓力團體影響美國國會的策略》，1988，頁118~141。 



二、就國會立法角色暨政治運作過程為研究主體者 

    有關國會立法機關角色之論述，學者呂亞力認為，民意代表可以有四種角

色：一為選居居民代表，對選區選民負責，以選區利益為考量。二為從政黨員角

色，對其政黨負責，支持政黨的政策與立場。三為與利益團體關係所引起之角色，

有賴利益團體的人力財力支援，相對有沉重政治負擔。四為個人政治理想、良知

或改革願望所引起之角色12。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黃建勝的碩士論文，《立法院

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之研究》在研究中說明國會政治運作之基本模式後，

提出『國會動力模式』﹝ Parliament Motivation Model﹞，以環境因素、國會功能、

政黨政治三項作為動力模式施行之要件13。結論認為立法機關主要的問題歸納

為：憲政體制的不良、立法院本身問題、社會環境的隱憂三部分。其中關於立法

院本身問題這部分，其細分原因有：﹝一﹞立法效率與品質問題。﹝二﹞立委個

人利益的牟取。﹝三﹞政治社會化的隱憂。並就此三原因加以描述，而其中提及

有關立委提議設立預算局、法制局，其並建議施行「法案屆期不再審」原則14之

論述，就我國立法機關現況已有所變革與達成，現立法院已設有預算中心、法制

局，在議事規則上，也已施行法案屆期不審的原則15。 

    在李文金《近代壓力團體影響美國國會的策略》研究中認為，國會立法方面，

國會內小組的權力增加、國會活動公開之立法等因素促使國會政黨的領導變得困

難，但壓力團體卻憑藉各種直接及間接遊說手段，發揮其影響力。直接遊說主要

是藉提供各種資訊以影響議員及其助理。間接遊說則旨在透過大眾傳播媒體以塑 

造民意。塑造民意的長程目標在提升壓力團體的良好形象，短程目標則在促使民

眾支持其團體的立場。並以美國公認最成功的一個遊說團體『美國來福槍協會』

為團體案例16。其結論並認為美國國會為求有效管理來自壓力團體的相關活動，

                                                 
12 見呂亞力《政治學》，1986，台北：三民書局，頁209~210。 
13 見黃建勝《立法院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之研究》，頁 176。 
14 同註 12，頁 180。 
15 詳述可見本論文第三章。有關立法院組織及議事運作部分。 
16見李文金《近代壓力團體影響美國國會的策略》，1988，頁 142。 



曾制定各種選舉及遊說管理法律，並就遊說活動進行調查，但成效並不如預期的

良好。 

黃建勝《立法院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之研究》、黃雅文的碩士論文《我

國非營利組織議題倡導策略之研究》、王俊權《我國壓力團體與教育行政決策之

關係》等，對於立法院議事運作模式與規則均有涉獵與相關之說明。 

在與本研究主題相關之專書方面：近期出版之《國會助理工作手冊》一書，

由現任國會助理田麗虹著，其內容以其個人擔任國會助理所見所聞，配合說明立

法院內議事運作的各項規則，有關作者所見之立法院國會狀況、組織運作等提出

說明，可說是藉由作者協助導覽立法院之國會生態。對於研究者欲探討之政治運

作機制及影響等部分內容，尤其是立法院內政治操作的實質情形之描述，極具參

考價值。 

  

三、其他重要參考文獻 

    本研究在有關台灣藝文團體、藝文環境現況方面之參考文獻，以文建會所彙

整之年度全國各縣市之文化統計資料為資料基礎17。 

有關立法院議事運作、第四屆立法委員背景… … 等資料，以參考立法院法制

局、人事處等立法院內相關出版品為主要依據。 

另則搜羅引用有多篇散見各報章媒體之報載報導、評論，與本研究主題相關

者，以做為本論文研究之參考。 

整體來說，目前之現有文獻資料，並無與本研究主題完全相關者，多為略有

涉獵或可供部分參考者，且有鑑於目前國內並無深入、專門研究此一主題﹝立法

委員與藝文團體間互動關係﹞之相關論著。是以本研究之成果，對於後續研究藝

文團體與立法委員互動關係者，將有開創性之意義。 

 

                                                 
17 以近幾年﹝民國86、87、88、89年﹞文化統計資料為參考基礎。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實際觀察法、文獻分析法、深度訪談法、比較分析法、歸納法等

方式，協助研究之進行，並訂立研究方法與步驟，來達到研究目的： 

 

一、研究方法 

﹝一﹞實際觀察法 

本研究有極大的研究資料與價值在於研究者於研究對象所屬之

專業場域中所累積的實際互動與觀察經驗，從平時之互動與觀察中，

獲得最直接的資訊。對於分析探討立法委員與藝文團體的互動過程中

之現象與問題，為極有效率、便利之方法。 

﹝二﹞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之參考文獻資料，主要來自立法院院內出版品、立法委員

議事資料、研究對象之結盟組織提供之內部檔案資料，以及文建會出

版品、文化統計資料、國內外學術論文、專書、報章評論… … 等。 

﹝三﹞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透過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深度訪談，作為質化分析的研究

方法之一。透過深度訪談，可彌補單就蒐集得來之文獻及統計資料等

量化資料的不足。藉由對話過程中，有助研究對象了解研究之主題，

並對於其所面臨之問題與反應，亦可供研究者直接發掘並與其互動。 

﹝四﹞比較分析法 

          研究者在多方蒐集資料之後，即運用比較分析法，針對所蒐集之

資料訊息，依照本研究之需要、配合資料的完整性、與本論文主題相

關程度、內容詳盡程度… … 等，進行系統性的分類、比較，以獲得與

本研究主題最相關、可資運用之資料素材，進行論文之撰寫及研究，

並於研究中運用比較分析之方法，分析評論研究對象在研究後所呈現



之優缺之處。 

﹝五﹞歸納法 

              在各項研究資料與研究過程中，需運用歸納法則，選取、彙整研 

          究資訊，並就研究過程中所發現之各種資料，如藝文生態之問題、政

治、藝文兩專業場域之特質、問題等，進行歸納整理。 

 

二、研究步驟 

﹝一﹞研究對象之觀察、資訊蒐集 

          先分就立法院、藝文團體環境現況進行了解，包括立法院內的組

織架構、議事運作等資料，並針對第四屆立法院內立法委員中的教育

及文化委員會、結盟組織﹝文化立法推動聯盟﹞之背景資料，進行蒐

集與歸納。 

﹝二﹞文獻及參考資料之蒐集 

          文獻與相關參考資料的蒐集，蒐集的地點包含：立法院國會圖書

館之非出版品之內部檔案文件資料。另外尚包括運用網路系統作為取

得館、國家圖書館、台北市立圖書館… … 等。以及訪談對象所實際提

供資訊之管道：立法院內之議事系統、新聞剪報系統等，以及國家圖

書館資訊檢索、文建會網站、行政院主計處網站… … 等。 

﹝三﹞訪談的問題設計與設定 

          進行深度訪談時，先就訪談對象之背景、現況等基本條件進行了

解，再搭配本研究之預擬章節、研究方向所需了解的相關問題，進行

訪談題型之設計18。目的在於藉訪談所得內容紀錄，幫助本研究針對

問題條理化、簡潔深入研究問題之核心。 

﹝四﹞實地訪談的安排與設定 

                                                 
18 訪談題目製成訪談大綱，如本研究之附錄一、附錄二。 



          在訪談題型設計之後，進行與研究對象之訪談邀約，並將訪談大

綱於訪談前先行說明，以使訪談對象在了解訪談內容後，能先行思

考、準備相關資料，以利訪談之進行。訪談對象的設定上，在立法院

方面則是由長期參與「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文化立法推動聯盟」之

成員中進行選擇，並安排訪談。在藝文團體方面，則以藝術團體的結

盟組織之實際參與運作者，作為訪談對象，此選擇將較符合具有藝文

界代表性的客觀條件，避免以單一藝文團體為研究對象所可能產生之

偏差。 

﹝五﹞資料分析與整理 

          將所蒐集、訪談所得之所有相關資料作整理，並針對資料中有闕

漏、疑問處進行再蒐集、再確認。配合實際觀察與文獻資料等進行彙

整後，所得出實際所能運用與需要之資料，配合研究主題之章節內容

進行內容之撰寫與調配。   

﹝六﹞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根據實務與理論之觀察與蒐集所得，提出在經過研究、分析後所

歸納出的研究結論與建議，供研究對象暨後續相關研究之參考。 

 

三、訪談對象設定及說明 

    本研究設定之訪談對象，包含藝術團體、立法委員兩方面。在本研究之空間

對象﹝立法院﹞中，與立法院有所互動者，勢必包含藝術團體與文化團體，範圍

極廣範。在後述研究內容中，將以『藝術團體』﹝以藝術展演類為主的藝文團

體﹞，作為廣泛藝文團體中之主要訪談、研究對象，選樣上以與立法委員互動較

佳、具代表性之表演藝術聯盟及視覺藝術聯盟為對象。 

    在立法委員方面，以第四屆立法委員任內曾長期參與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或

實際參與立法院文化立法推動聯盟運作之立委為取樣對象。訪談對象及內容的取

用方面，對象包括有：曹啟鴻、洪秀柱、陳景峻、陳學聖等委員辦公室，以及朱



惠良委員19之意見。此幾位立委中：陳景峻委員、曹啟鴻委員為民進黨籍，長期

參與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之委員，並為「文化立法推動聯盟」成員。洪

秀柱委員、陳學聖委員，為國民黨籍立委，洪秀柱委員為國民黨籍長期參與教育

及文化委員會之立委，亦為文化立法推動聯盟成員。陳學聖委員為非「教育及文

化委員會」委員，但長期參與「文化立法推動聯盟」。朱惠良委員為第三、第四

屆立委，長期參與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並曾於第四屆任內擔任「文化立法推動聯

盟」召集人。另藉由研究章節中所舉例之互動案例﹝見第四章﹞及表演藝術聯盟

出版之《台灣文化檔案》之第四屆立委問政資料，作為本研究中其他相關立委之

補充。 

 

第五節 名詞釋義 

    鑒於對於名詞之意義與認知，往往因人、時、地等因素影響而有異，為方便

進行研究及研究主題之探討，茲就有關本研究之重要名詞意涵加以說明、界定及

解釋。以利了解本研究之內容意義。 

 

一、第四屆立法委員 

    本研究以第四屆立法委員任期作為研究之時間對象。所謂『第四屆』之屆期

之計算起點為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一日﹝第四屆立法委員宣誓就任日﹞，至民國九

十一年二月一日止﹝第五屆立法委員正式宣誓就任日﹞，為期三年之任期時間。 

 

二、會期 

「會期」即開會之時期。本研究既以第四屆立委任期為研究時段，是以須對

於會期之計算方式與狀況作一解釋。 

                                                 
19 部分意見補充採用自朱惠良委員於九十一年六月十日口試面談之意見提供。 



立法院的會期，亦稱之為「常會」20。根據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立法院的會

期，每年兩次21。第一次為二月至五月底，第二次自九月至十二月底。由立法院

自行集會，必要時會期並得延長之。依照立法院之慣例，通常第一個會期會延至

六月份結束，第二個會期則約從九月中旬才開議。以第四屆立法委員屆期內之會

期而言：第四屆之第一會期即由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正式開議後，至六月

二十二日結束。第二會期則於八十八年九月十七日開議，延至八十九年一月十六

日結束。第三會期於八十九年二月十八日開議，七月二十八日結束。第四會期於

九月十五日開議，至九十年一月四日結束。於第四屆第四會期之後，並於九十年

一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加開第四會期第一次臨時會22。第五會期為九十年二月

二十日至六月六日，並於六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加開第五會期第一次臨時會。

第四屆的第六會期為九十年九月二十日至一月十八日。在屆期內之非會期時間，

為休會時間。 

 

三、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本研究所指稱之『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乃為立法院內所設立之法定委員會

之一。立法院依憲法第六十七條之規定，於立法院組織法內明訂應設置之常設委

員會23。並以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立法院各委員會召集委員

選舉辦法24等相關辦法為行事依歸。立法院內的各常設委員會，負責審查立法院

院會會議交付審查之議案及人民請願書，並得於每會期開始時，邀請相關部會作

                                                 
20 參考我國憲法第 68條，以及黃建勝《立法院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之研究》，頁 32。 
21 中華民國憲法第六十八條：立法院會期，每年兩次，自行集會，第一次自二月至五月底，第
二次自九月至十二月底，必要時得延長之。 
22 立法院臨時會的召開，乃為遇有重大事件，如緊急事故、簽訂條約等等事件，而於非會期內
所舉行之會議。就憲法第 69條規定，立法院遇有：一、總統之咨請。二、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
上的請求。得開臨時會。 
23 立法院組織法第十條：立法院依憲法第六十七條之規定，設下列委員會：一、內政及民族委
員會。二、外交及僑務委員會。三、科技及資訊委員會。四、國防委員會。五、經濟及能源委員
會。六、財政委員會。七、預算及決算委員會。八、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九、交通委員會。十、
司法委員會。十一、法制委員會。十二、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 
24 立法院各委員會召集委員選舉辦法於九十一年一月十五日，立法院第四屆第六會期第十三次
會議最新修正通過。 



業務報告，並備質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在立法院內的委員會分工中，負責審

議有關政府部門提出之教育文化方面之政策及事務。有關教育部、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國立故宮博物院、行政院新聞局、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行政院體

育委員會等部會所掌理事項之議案，均是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所審查之範疇。 

 

四、藝文團體 

為求研究之便利與符合本研究之需要，必須對於本研究中所指稱之藝文團 

體，作一定義說明。在台灣現有之藝文工作者及藝術、文化團體，多元且遍佈各

處、難以估計實際數量以及運作狀況。且若以藝文活動的廣義定義來說，大凡與

藝術、文化有關之一切活動均屬之25。若在此就廣義定義來作研究依據，勢必造

成研究之困難與爭議，是以研究者在進行研究對象的選擇與確認上，將本研究所

指稱之『藝文團體』，定位以全國性、非營利組織26、正式登錄立案者為研究主

要範疇27，以利進行藝文團體的類型分類，以及目前發展概況之說明。惟藝文團

體中因可概略區分為藝術團體或文化團體，在本研究之空間對象﹝立法院﹞中，

與立法院有所互動者，勢必包含藝術團體與文化團體，範圍極廣範。在後述研究

內容中，將以『藝術團體』﹝以藝術展演類為主的藝文團體﹞，作為本文中之主

要訪談、研究對象，在此特作說明。 

 

五、藝文活動 

藝文活動的定義，往往易因各人的認知而有所不同。以下以文建會於歷年 

進行文化統計28工作時，針對『藝文活動』一詞所作之解釋說明之： 

     

                                                 
25 參閱文建會《民國八十九年文化統計》，附錄 30：有關「藝文活動」相關名詞範圍之說明。 
26 詳見本研究之第一章，有關非營利組織相關內容。 
27 以內政部社會司以及文建會所登錄之《全國性社會團體名冊》、〈全國性文教基金會〉資料為
依據。 

28 參閱文建會《民國八十九年文化統計》，附錄 30「名詞解釋」。 



        廣義來說，大凡與藝術、文化有關的一切活動均屬之。本書29僅狹義的

指『在某一特定時間內，開放給民眾自由參與或觀賞，且主要以展出或演出方

式為之的文化活動』。是以指專為吸引民眾參與而設計，於一定時間內普遍開

放讓民眾自由參與的活動，如音樂會、美術展、演講會等，均包括在內。依展

演方式，大致分為美術、音樂、戲劇、舞蹈、民俗、影片、講座及其他等八大

類。 

 

     本研究在提及有關『藝文活動』一詞，所使用之名詞定義、統計資料等，

亦以文建會之定義為參考依據。 

      

 

 

 

 

 

 

 

 

 

 

 

 

 

 

                                                 
29 此處的『本書』乃指《文化統計》。 



第二章 台灣藝文團體概況 

本章將從法規制度層面﹝人民團體的性質分類﹞、藝術性質層面﹝藝術的性

質分類﹞兩方面，進行藝文團體的類型概況分類基礎之說明。並於第二節中，就

文化統計相關數據資料，作為台灣藝文活動的呈現狀況之參考。參考數據資料及

藝文領域工作者之看法所得：台灣藝文活動的數量及參與人數，雖有增加之勢，

但藝文並非獨立於社會之單純領域，藝文環境的好壞呈現，事實上受整體社會大

環境所影響。 

    第四節說明在台灣藝術團體中的重要結盟機制─表演藝術聯盟、視覺藝術聯

盟的組織狀況。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基礎資料說明。 

 

第一節 台灣藝術文化團體類型概況 

隨時代的演變與資源、經驗的累積，台灣的藝文發展日愈受到社會重視與肯

定，藝術文化工作更是愈朝專業走向，藝術工作者或藝文團體在藝文創作、推廣

等方面對於社會的貢獻，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在台灣現有之藝文工作者及藝文團體，多元且遍佈各處、難以估計實際數量

以及運作狀況。為做一個概略分類，本研究所指稱之『藝文團體』，將以全國性、

非營利組織、正式登錄立案者為範疇，進行藝文團體的類型分類，以及目前發展

概況之說明。 

    配合政府的法規與管理30，依人民團體組成之性質等條件，參考 1999年黃

雅文《我國非營利組織議題倡導策略之研究》之分類，我國人民團體之分類，可

概分為職業團體、社會團體、政治團體三大類。﹝見表 2-1-1﹞ 

     

                                                 
30 依內政部人民團體法等相關法規辦理之。 



表 2-1-1：我國人民團體之分類 

 類   型 成    立    目    的 法 律 依 據 團體性質 

職業團體 以協助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益，促進社會

經濟建設為目的，由同一行業之單位、團體

或同一職業之從業人員組成之團體。 

人民團體法 

第35條 

互助性 

社會團體 以推展文化、學術、醫療、衛生、宗教、慈

善、體育、聯誼、社服或其他以公益為目的，

由個人或團體組成之團體。 

人民團體法 

第39條 

公益性 

政治團體 以共同民主政治理念，協助形成國民政治意

志，促進國民政治參與為目的，由中華民國

國民組成之團體。 

人民團體法 

第44條 

政治性 

資料來源：1999，黃雅文《我國非營利組織議題倡導策略之研究》，頁28。 

     

    參照上表﹝表 2-1-1﹞，以三類型團體之成立目的為分屬依據，可得知藝文

團體在法規制度層面的分屬上，屬於社會團體的一部份。 

全國性非營利社會團體﹝包含社團法人31、社團﹞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全國

性的財團法人﹝基金會﹞的主管機關則為其與其成立目的相關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就內政部社會司編印之《全國性社會團體名冊》﹝民國九十年五月﹞資料

顯示，目前全國性社會團體概有：學術文化團體、醫療衛生團體、宗教團體、體

育團體、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國際團體、經濟業務團體、宗親會、同鄉會、同

學校友會、兩岸團體、其他公益團體等團體類型，立案團體概以學會、協會、協

進會、研究會… … 等為名。其性質上為公益性非營利組織。其中又以學術文化團

體居多。本研究所指稱之『藝文團體』，依性質內容判斷應包含於學術文化團體

之類型之中32。而在全國性財團法人﹝基金會﹞方面，藝術文化類之財團法人

                                                 
31 依據民法總則，法人係指依法規定，在法律限制內，有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能力者。又可
分為以「人」為基礎之社團法人，以及以「財產」為基礎的財團法人。社團法人中分：營利社團
法人﹝例如：公司、行號﹞、非營利社團法人。財團法人則一律為公益性質，可分基金會、宗教
法人、特殊法人﹝如私立學校、醫院﹞等型態。 
32 內政部社會司於民國九十年五月編印之《全國性社會團體名冊》中之記載，登記有案之『學
術文化團體』共計有一千個。 



﹝基金會﹞團體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就民國九十年六月，行政

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所提供之登錄有案之全國性文化法人暨文化藝術基金會資料

33顯示，共計有一百個文化藝術類之基金會歸文建會所主管。就登錄之業務屬性

來說，截至民國八十九年底，一百個全國性文化藝術基金會中，主業務從事文化

交流者為十個、文化資產八個、文化傳播一個、文學一個、生活文化八個、社區

文化一個、表演藝術十六個、視覺藝術七個、綜合類四十八個34。 

以上是就台灣人民團體依法規立案時之性質分類作一說明。由資料及現況可

知，無論是全國性的社團組織﹝如協會、學會等﹞或財團法人﹝基金會﹞組織，

礙於行政部門在分類及管理上之困難，實際上僅能就其申請成立之目的、宗旨等

作組織形式上之粗略分類。 

    若就藝術的性質作分類，以文建會編列之《文化白皮書》35為依據，其將『藝

文』分為文學、視覺藝術、表演藝術三方面來說明。在文學類社團方面，有作家

集結成立之全國性社團；視覺藝術則以美育為主體，包含美術、環境藝術等類型；

表演藝術以音樂、舞蹈、戲劇、傳統戲曲為主要類型。 

    綜上所述，藝文團體之類型，在現行法規制度上，屬於人民團體中之社會團

體，包括社團組織、財團法人組織；若就藝術性質層面作為藝文團體之分類依據，

可概分為文學、視覺藝術、表演藝術三大類型。 

 

第二節 台灣藝術團體之活動呈現 

    在藝文團體的活動呈現上，無論文學、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等類型，各有其

藝文活動之呈現方式。 

                                                 
33 參考由立法委員陳學聖委員辦公室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一日，以聖研字第 90062101號公文
函請文化建設委員會提供之資料。 
34 參考文建會，《民國 89年文化統計》之﹝圖 6﹞台閩地區文化藝術基金會家數概況表 
35 參考文建會編印，《文化白皮書》，台北市，文建會出版，1998，頁 100~128第三篇〈藝文篇〉
之分類描述。 



在藝文活動的呈現上，文學類文藝社團活動方式包括各種不同形式之聚會，

雅集、座談、研討會、舉辦文藝獎、開辦寫作班、發行刊物等。據一九九八年文

建會《文化白皮書》之描述，可作為文學類文藝社團之現況描述與參考： 

 

        一般來說，文藝社團的經費都非常拮据，必須常仰賴政府或民間基金會

的贊助。而他們更大的困難是缺少新血輪的加入，以致呈現老化現象，中、

青年一代的寫作人主要集結在報紙副刊、文藝刊物﹝含詩刊﹞、出版社、最

近幾年新世代的作家更奔馳在網路上。 

 

    在視覺藝術方面的藝文團體，亦是透過不同形式之活動作呈現，如：研討、

展覽、藝術節舉辦、推廣研習會… … 等。 

表演藝術方面的藝文團體，則以演出、講座、研習會、大賽… … 等活動方式

做藝術的推廣、呈現。 

就文建會有關藝文活動個數概況之統計資料36，其將藝文活動分為美術類、

音樂類、戲劇類、舞蹈類、民俗類、影片類、講座類、其他類進行統計。以近年

來看，民國八十七年藝文活動之個數總計為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一個，民國八十八

年藝文活動的個數總計則為一萬六千三百五十個，民國八十九年藝文活動的個數

總計則為一萬七千七百零九個37。 

    由以上年度藝文活動個數之數據資料顯示，在台灣，平均每日有達數十場的

文化、展演活動在進行。依據文建會『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統計資料顯示，

民國八十九年台閩地區舉辦的一萬七千七百零九個藝文活動中，出席人次為七萬

                                                 
36 資料參閱文建會編印，民國八十九年《文化統計》，台北市，文建會出版，90年出版，附表
75『台閩地區各類一活動個數概況─按年份分』中部分資料。有關『藝文活動』展演概況之統計
數據。 
37 由於文建會每一年度之文化統計資料，需經全國各縣市文化單位之提供彙整後，方能進行統
計，故截至研究者進行本研究主題時﹝民國九十一年﹞，所能取得之最新文化統計資料為民國九
十一年二月初版之《民國八十九年文化統計》資料。 



一千五百四十七千人次﹝七千一百五十四萬七千人次﹞。此數據資料，若與八十

八年度相較，在藝文活動個數上，增加百分之八點三。在出席人次上，增加百分

之二十六點三38。 

    綜上所述，藝文團體有各種活動方式作為呈現，並且依據文建會之統計，近

年藝文活動之數量，均是數以萬計，藝文活動之參與人次數，也如藝文活動個數

一樣，呈現增加的情況。 

 

第三節 台灣藝文環境概況 

這裡所指稱之藝文環境，概指藝文團體、藝術工作者之存在環境而言之，其

中藝文活動的個數呈現，概可做為台灣藝文環境的概況參考指標之一39，然藝文

環境的狀況好壞，必然受到社會上其他因素的影響，例如：補助的獲得多寡、整

體大環境經濟不景氣… … 等原因，都可能是影響藝文環境的因素。基本上來說，

藝文團體的蓬勃發展與否，與社會經濟的好壞有著密切關聯。 

台灣藝文環境的現況呈現，除了以文化指標的量化資料﹝如：藝文活動個

數、藝文活動參與人次數… … 等﹞作為參考外，藝文相關領域工作者的看法，為

了解藝文大環境現況的重要參考。以藝文工作者陳琪曾在報載的一段說法，或可

代表藝術團體在面對經濟環境現況的心聲40： 

 

      … ..面對台灣經濟大不景氣，藝術團體首當其衝，掙扎於存亡之間，

文化政策的規劃執行者，真須以破釜之心大力改革。 

      … … 表演藝術的產業建立，絕不能獨立於社會整體發展之外，在不景

                                                 
38 資料參考自《民國八十九年文化統計》，頁 53。 
39 文建會自民國八十一年起逐年出版《文化統計》，將抽象的文化活動予以量化，作為了解文化
環境的概況參考。作為文化統計之量化指標，概有：文化資產、文化設施、藝術人力培育、文化
支出、休閒文化暨出版事業、文化交流、藝文活動、社會資源等各面向。 
40 取自陳琪，〈面對藝術不景氣〉一文，刊於 90年 10月 4日自由時報第 40版『自由藝談』專
欄。 



氣的當下，或許是台灣藝術界來次產業大革命的時候了。 

     
    另民生報文化版資深記者于國華在觀察民國八十八年的文化統計數據資料
後的分析，提出以下評論： 

 

… … 事實上，政府單位已經是國內藝文活動最大的贊助者、主辦單位

和買主。在經濟蕭條壓力下，政府對文化藝術的投資不斷增加，但整體而

言，文化藝術的活動和參與人數都呈現下跌。 

… … 由於經濟不景氣造成的票房下跌和贊助卻步，文化藝術活動對政府

資源的依賴更深，為了協助文化藝術產業度過寒冬，公部門必須投注更多

資源。但事實上，國民家庭可支配所得逐年增加，即使經濟不景氣，八十

八年國民家戶平均用在教育、娛樂和文化服務項目的開支並未出現大幅減

少，但文藝活動觀眾卻大量流失。同時，國內藝術專業教育的在學人口不

斷增加，而十年來累積各領域藝術畢業生也超過三萬人，這些人才培育的

效果似乎無助於觀眾培養，「專業式」藝術教育對拓展藝文市場的成效，

也已經面臨挑戰。 

若參考「重要經社指標」41，民國八十八年並不是最低迷的時刻。雖

然遭逢天災人禍，國家經濟情勢，八十八年還是自八十七年向上翻轉，因

此藝文活動的低迷，如果要說是經濟不景氣的結果，可能只能說是經濟不

景氣的陰影，對人民心理造成影響，造成參與藝文活動的意願降低。 

 

    上述舉用陳琪、于國華等以藝文環境工作者身分，所得之對台灣藝術文化環

境現狀之觀察，或可勾勒出台灣藝文環境之概況。 

    若就台灣社會大環境而言，八 O年代迄今的台灣現階段，正處於一個『大

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的時代，造成轉型的能量與關鍵，或許不再是

                                                 
41 重要經社指標，指：經濟成長率、GNP、民間消費成長率、外匯存底、集中市場加權股價指
數、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平均值、出國人數增加值。參考于國華〈還原文化樣貌─八十八年文化統
計解析〉，刊於民國九十年七月，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第二十一期會訊季刊，頁4~5。 



國民所得的量增或民主政治之形式發展，而是心靈、文化、社會層面的質變42。

藝文環境亦不自外於整體社會環境之轉型等因素之影響。 

    綜合歸納以文化相關數據以及藝文工作者之看法，台灣藝文環境中，呈現出

文化藝術活動現況，仍受社會大環境條件﹝如：經濟不景氣、政府補助… … 等﹞

的影響。 

 

第四節 台灣藝術團體重要結盟機制─表演藝術聯盟、視覺藝術聯盟 

    『結盟』象徵力量的凝聚，藝文團體的力量、資源的聚合，在結盟機制的成

形中得以展現。在研究藝文團體與立法院的互動關係上，藝術團體中的結盟機

制，在兩者的互動呈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本研究將分別就在表演藝術、視覺藝

術領域具有代表意義的結盟機制，作為研究探討之對象。 

台灣的藝術團體中，較廣為人知且組織運作上成效較著的結盟機制，以『表

演藝術聯盟』﹝簡稱『表盟』﹞、『視覺藝術聯盟』﹝簡稱『視盟』﹞兩個社會

團體為代表，是以本研究選擇以此兩個在藝術團體組織中，分屬表演、視覺兩大

藝術領域之重要結盟機制，作為政治與藝文互動狀況呈現的主要研究對象。 

 

一、表演藝術聯盟 

 

﹝一﹞表演藝術聯盟的成立源起 

   『表演藝術聯盟』組織，在內政部人民團體的立案名稱上，正名應為『中華

民國表演藝術協會』43，然因在正式立案成立之前，藝文界已習慣以『聯盟』稱

之，是以迄今對外仍延用『表演藝術聯盟』之名稱。 

    『表演藝術聯盟』﹝中華民國表演藝術協會﹞雖然是在民國八十六年始向內

                                                 
42參見陳其南〈轉型期的文化環境〉，刊於文建會《文化視窗》月刊第16期，頁13。 
43 於 1997年 6月以『中華民國表演藝術協會籌備會』向內政部完成登記籌備。 



政部正式申請籌備，且在是年十二月份正式有專職人員及行政辦公室開始常態運

作。但事實上，據表演藝術聯盟行政辦公室主任金崇慧所提供之資料與說明所

示，聯盟形成的最早源起，可追溯於民國七十六年時，以蘭陵劇坊為首的幾個表

演藝術團體為了討論表演活動的稅捐問題而集合在一起，並訂於七十六年八月二

十日下午四時，召開針對表演藝術活動的稅捐及事前預繳等制度提出心聲與意見

的會議。在表演藝術團體當時臨時集會的決議中，促成了日後成立藝文團體結盟

機制的構想44。表盟草創迄今的這段歷程，期間並受林谷芳、南方朔、林懷民等

幾位文化界重要人士之參與、關懷，亦表盟之發展，亦具有重要之意義與影響。 

當時並提出成立『表演藝術團體聯合資料』構想，而成立結盟組織的初始宗

旨，在於改善表演藝術環境，並推選吳靜吉先生為召集人，初始的主要訴求在於

稅制改善、取消貴賓券扣稅、廢除預繳制度等幾項表演藝術團體所關切的稅負方

面問題。從民國七十六年結盟雛形初起迄今，表演藝術聯盟的創始會員計有團體

會員二十六個、個人會員二十二個，成員包含音樂、舞蹈、戲劇、文化行政工作

者等藝文界人士，例如：朱宗慶打擊樂團、屏風表演班、台北民族舞團、雲門舞

集、九歌兒童劇團、果陀劇場陳琪﹝現為台北藝術發展協會理事長﹞、劇場工作

者李永萍﹝現為第五屆立法委員﹞… … 等人，均為初始會員之一。 

 

﹝二﹞宗旨與現況 

    現今的表演藝術聯盟，目前已擁有二百二十五個會員，包含表演藝術團體及

個人藝術工作者，聯盟成立的宗旨為：一、建立表演藝術團體與政府間的諮詢與

溝通管道，以促進雙方良性互動的關係。二、開發整合表演藝術現有資源。三、

增進政府、民間企業及一般社會大眾對藝術文化的認知，以改善國內文化長期發

展的條件。﹝附錄三﹞ 

    就表演藝術聯盟於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版之《2001年年度報告》

                                                 
44 資料取自表演藝術聯盟提供之民國七十六年『表演藝術團體第一次臨時集會會議記錄』檔案
資料。 



中，有關表演藝術聯盟簡介的部分說明如下45： 

           

目前聯盟以累積而出的行政資源，不斷延伸觸角至大環境中，包括舉

辦各式的座談會、研討會和出版書籍，另外也關注國際間的趨勢，以城市

間的文化交流和合作，提供聯盟的會員吸收國際間的資訊。 

除了過去幾年來聯盟不斷延續的文化論壇座談會、城市文化交流會議

及出版品之外，聯盟將秉持成立的宗旨，為會員們及表演藝術的生態盡一

份微薄的力量。我們將朝著以下的四個目標前進： 

一、 建立表演藝術界與政府間的諮詢與溝通管道，促進雙方良性互 

動之關係。 

二、 開發整合表演藝術現有資源，激勵整體藝術環境成長。 

三、 增進政府、民間企業及一般社會大眾對藝術文化的認知，改善

國內文化長期發展的條件。 

四、 積極參與國際文化交流事務，拓展國際間的文化力量。 

 

由上述描述可看出，現今的表演藝術聯盟此一藝文團體的結盟機制，隨著時

間的演進，其在結盟機制的功能與宗旨上，均有所擴張與發展。並以持續扮演公

共性事務的溝通角色，提供民間表演藝術團體和相關政府單位對話的機會。 

 

﹝三﹞人事組織架構 

表演藝術聯盟的人事組織運作，可以以下之架構圖說明： 

 

 

 

                                                 
45 表演藝術聯盟，《2001年年度報告》，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版，有關表演藝術聯盟簡
介、頁 2。 



 

圖 2-4-1：表演藝術聯盟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表演藝術聯盟提供之《表演藝術聯盟﹝中華民國表演藝

術協會﹞2001年年度報告》，頁 3：人事組織圖。 
 
 

      會 員 大 會 

﹝225個團體及個人會員﹞ 

      顧       問 
 ﹝林谷芳先生、南方朔先生﹞ 

   監  事  會 

 
﹝常務監事﹞ 
﹝監    事﹞ 

             理  事  會 

  
﹝理事長﹞、﹝常務理事﹞、﹝理事﹞ 

        行 政 辦 公 室 
       ﹝辦公室主任﹞ 
  ﹝行政執行﹞、﹝專案執行﹞ 



二、視覺藝術聯盟 

 

﹝一﹞成立宗旨 

視覺藝術聯盟，正式在內政部登錄立案的名稱為『中華民國視覺藝術協會』， 

於一九九九年二月六日正式成立，但在藝文界一般仍簡稱『視盟』。視盟是一個

全國性的藝術團體，其成立的宗旨如下：﹝一﹞促進全國視覺藝術環境之健全發

展，期待在二十一世紀創意產學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環扣之一。﹝二﹞提供藝術

工作者生活福利、專業資源訊息、法律諮詢等相關服務事項及保障。﹝三﹞開發、

整合並監督視覺藝術之現有資源，建立視覺藝術工作者與政府相關部門的諮詢與

溝通管道，並促進雙方良性互動之關係46。﹝附錄四﹞ 

 

﹝二﹞近期目標 

據視覺藝術聯盟辦公室提供之資料，視盟在二 OOO年訂立之協會近程目標 

為：1.為所有對視覺藝術生態環境不合理的法令、規範，提出申訴、抗議、及修

改方案。2.針對創作空間、類型、藝術創作者資料、欣賞民眾人口乃至基本生計

問題，以及公私立單位展覽空間、展覽資訊、補助基準及後繼市場等，進行普查。

3.架設網路網站，定期由專人維護管理，提供國內外藝術資訊交流，即時流通訊

息，提供會員互動交流空間。4.舉辦新人獎：華山藝術特區闢出空間供視盟使用，

藉由舉辦新人展歡迎初試啼聲的新人申請，鼓勵藝術創作並提倡新的、年輕的前

衛精神。 

 

﹝三﹞組織成員及現況 

視盟的成員，包含藝術創作者、藝評人、實用藝術工作人員、收藏及愛好藝 

術人士、藝術教職人員、藝術行政人員、藝術文字工作者、畫廊從業人員… … 等

跨領域人士。目前以個人名義加入視盟之個人會員有一百六十五個、以團體名義

                                                 
46 資料來源：視覺藝術聯盟行政辦公室提供之視盟簡介資料。 



加入會員之藝術團體會員有五個47。 

    目前參與視盟的人事中，包含：理事長范姜明道﹝藝術工作者﹞、副理事長

胡永芬﹝獨立策展人﹞，以及多位藝術界人士，例如：常務理事吳瑪俐、理事莊

普、黃海鳴、梅丁衍、常務監事蕭麗虹、監事薛保瑕… … 等，均為視盟之成員。 

    視盟的組織現況如下： 

 
 

圖 2-4-2視覺藝術聯盟組織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47 據視盟曾清淦秘書長表示：從事視覺藝術工作者，多為個人藝術家居多，與表演藝術多以團
體為單位有所不同。是以視盟的會員以個人﹝藝術家、藝術工作者、藝術學科教學者… … 等﹞居
多。 
 

  
會   員    大    會 

﹝170個團體及個人會員﹞ 
 

監     事     會 
﹝常務監事﹞ 
﹝監    事﹞              

理    事    會 
﹝ 理 事 長 ﹞ 
﹝ 副理事長 ﹞ 
﹝常務理事﹞﹝理事﹞      

行 政 辦 公 室 
﹝ 秘 書 長 ﹞ 
﹝專 案 執 行﹞ 



    綜上所述，表演藝術聯盟與視覺藝術聯盟，為由各藝文團體凝聚結盟成之組

織，在組織之制度上，以現行法規之人民團體組成方式立案而成，並與一般社團

組織之架構相似；但在組織成員上，因以藝文團體、藝術工作者為會員分子，在

藝文團體間，有其代表性。 

                                               

 
 
 
 
 
 
 
 
 
 
 
 
 
 
 
 
 
 
 
 
 
 
 
 
 
 
 
 
 
 
 



第三章 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的政治運作機制 

本章先就立法委員之權責、立法院組織，以及在立法院中的行政幕僚、政黨、

國會助理等與立法委員問政息息相關之重要關係人。 

    隨後說明立法院議事運作之程序，例如：院會、委員會、黨團協商等重要機

制的進行方式及影響。引導入本研究之重點：一為『第四屆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委

員』，就參與委員之參與會期、個人背景等進行分析。另一為立法院內『文化立

法推動聯盟』的成因、運作模式及影響。 

    並於第五節中，說明目前台灣國會立法運作機制上所呈現之問題。 

 

第一節 立法委員權責及立法院內組織 

一、立法委員權責 

國會是民主國家的重要象徵，是代表民意、代表社會各階層聲音的重要機構

48。憲法第六十二條明定，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人民選舉之立法委員

組織之，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 

立法院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49，有關職權之行使及立法委員行為的規範，

則另以立法院組織法、立法委員職權行使法、立法委員行為法等法律規範之。立

法委員是經由人民直接選舉所產生之民意代表，在立法院擔任民眾之代議士，具

有兩種基本之職責：﹝一﹞反映民意。﹝二﹞監督政府施政，並經由立法程序通

過法案。為了確保立法委員能代表社會利益、代表人民，憲法規定讓國會議員享

有各項特權，實是隱含主權在民的概念50。 

                                                 
48民國四十六年經司法院大法官曾以釋字第七十六號解釋我國監察院及國民大會共同相當於民主
國家之國會。惟歷經多次修憲，監察院以成為我國的最高司法機關，國民大會也已虛級化，轉為
『任務型國大』，因此確認了立法院是我國國會的地位。 
49憲法第六十三條：立法院具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
案及國家其他之權；亦有人事同意、質詢、文件調閱及提出罷免與彈劾總統、副總統等法定職權。 
50 見黃建勝《立法院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之研究》，頁29~30。 



二、立法院之組織架構 

立法院之組織架構，有立法院組織法﹝依憲法第七十六條制定﹞規範之。在

國會內的行政組織架構，主要是指立法院依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

法設置的正式編制組織。各組織中編制人員協助處理事務，立法院除提供開會的

場所、設備外，並提供立法委員必要之立法相關資訊及其他後勤支援。 

立法院內的行政組織架構及任務功能，以下以行政組織圖﹝圖 3-1-1﹞配合

文字說明： 

    立法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51。並置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一人，由院長

遴選報告院會後提請任命之52。 

在院長、副院長、秘書長、副秘書長之下，可概分為行政單位組織與特種、

常設委員會組織三大部分。行政單位組織編制有：秘書處、議事處、公報處、總

務處、資訊處、法制局、預算中心、國會圖書館、人事處、會計處、資訊處等單

位。常設委員會分別有內政及民族委員會、外交及僑務委員會、科技及資訊委員

會、國防委員會、經濟及能源委員會、財政委員會、預算及決算委員會、教育及

文化委員會、交通委員會、司法委員會、法制委員會、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委員

會。特種委員會則有程序委員會、紀律委員會、修憲委員會、經費稽核委員會、

公報指導委員會。除以上處理院務之各編制單位外，另有黨團組織，立法院並依

法提供有黨團辦公室﹝立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三條﹞。   

本論文之研究重點『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即為立法院中之常設委員會之一。  

                                 

 

 

 

                                                 
51 由當屆立委互選產生﹝依據憲法：第六十六條﹞。立法院院長應本公平中立原則，維持立法院
秩序，處理議事。 
52秘書長承院長之命，處理院務，並指揮監督所屬職員。副秘書長襄助秘書長處理院務。 

 



圖 3-1-1立法院行政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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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       

                                                  會      

秘書長 

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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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參考『立法院行政系統組織表』 

 

 

院長        

 
副院長 



三、重要相關人員概況 

立法院中除了以立法委員為主外，另有輔助立委問政所設置的種種輔助組

織，可概分為行政幕僚、政黨辦公室、委員個人助理等三大類53。 

立法院中編制之行政幕僚，主要在負責立院內行政例行工作。 

政黨辦公室則是在第二屆立委選舉後，因應立院政治生態而在院內設立各政

黨黨團辦公室54。 

委員個人助理即一般我們現在稱呼之國會助理。國會助理是由立委個人自由

聘用，來協助委員行使職權、處理立委交辦之事務。助理之任免標準，全由立委

自行決定，但在限額55內依法享有公費補助。助理工作通常概分為行政助理與法

案助理56。在此特別針對委員助理此一角色進行說明，蓋因在立法院內日常運作

中，委員助理扮演相當重要之角色。在複雜的國會生態中，立委助理往往因立委

賦予之功能、權責之差異，連帶影響委員的行事。這是在我們探討立法院內立委

職權及相關組織架構時，不能忽略的一個部分。在田麗虹《國會助理工作手冊》

一書中，對於國會助理的一段描述，可以作為參考： 

 

      … … 就當前立法院的複雜生態來說，的確很難給國會助理一個放諸四

海而皆準的定義，這是因為所謂的國會助理只是一個泛稱，此一泛稱之下

可因助理的專業分工及個別委員的用人目的而有不同區分。所以常有些人

比喻，國會助理是委員背後的化妝師和藏鏡人，但是對為數不少的行政助

理來說，這種說法不太適用。又有人說，國會助理是委員的管家婆，但對

另一個龐大的族群─法案助理及 part-time的助理來說，也不太恰當。也

                                                 
53 參考黃建勝《立法院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之研究》，頁35。 
54 立法院組織法第33條。 
55 目前每位立委之領有助理證公費助理名額限額為10名。不領公費、不佩助理證之其他立委自
聘助理，不在此限。 
56行政工作重點通常包含選民服務、立委行程安排、立委個人及辦公室會計事務、其他各項立委
交派之雜務等。法案工作重點通常則在負責立委總質詢、一般質詢﹝平時口頭質詢、書面質詢﹞、
法案與政策之研究、預算之審查準備工作、舉辦公聽會和記者會、新聞稿等訊息之發佈、委員上
辯論節目﹝一般指Call- in節目﹞的資料準備等56。並不是所有立委辦公室在助理的分工上皆如此
區分，有些辦公室在兩者的分工上並不明顯。 



有人說，國會助理事幕府時代的家臣，委員當然就是諸侯，但大部分助理

對自己的定位和工作的態度，恐怕與此仍有很大的距離。因此要定義「國

會助理」必須從助理的類型和分工上來討論，… … 。 

 

  由上述資料可知，立法院中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為立法院組織架構中的一

部 

分，為立法院常設委員會之一，與其他委員會分責處理立法相關事務。在立法院

中的事務處理上，並有行政幕僚、黨團、國會助理等進行協助。 

 

第二節 議事運作的模式與影響 

  法律賦予國會之權力，需透過政治運作的種種機制，以達到立法委員行使權

力的目的。大抵而言，立法委員之法定職權透過在國會中的院會、委員會、協

商… … 等政治運作機制中得以施行。茲就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來看，立法委員透過

立法院全院會議、委員會會議的召開中，實際行使了議案審查、聽取報告與質詢

及同意權… … 等權限57。 

       

 

 

 

 

 

 

                                                 
57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中，對於議案審議﹝第二章﹞、聽取報告與質詢﹝第三章﹞、同意權之行使﹝第四章﹞、
覆議案之處理﹝第五章﹞、不信任案之處理﹝第六章﹞、彈劾案之提出﹝第七章﹞、罷免案之提出及審議
﹝第七章之一﹞、文件調閱之處理﹝第八章﹞、委員會公聽會之舉行﹝第九章﹞、行政命令之審查﹝第十
章﹞、請願文書之審查﹝第十一章﹞、黨團協商﹝第十二章﹞等立委職權之行使有所規範說明。 



 

在立法院立法的程序，可以簡圖示之： 

圖 3-2-1立法院立法程序簡圖 

                            備註 
                               提案來源：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

監察院、立法委員 

                                          

 

                              編列議程 

 

 

                              委員提出之議案、院會討論後，可議決交

付審查或逕付二讀，或不予審理。 

                                

                               

                              可提出修正動議、復議→議案撤回。 

 

 

                              僅能作文字修正，全案交付表決： 

通過 / 不通過。 

 

   

 

                                   行政院得經總統核可，移請立法院 

                                   覆議→經院會審查是否維持原案， 

                                   投票表決：維持原案 / 不維持原

案。 

提      案 

程序委員會 

一讀會 

二讀會 

三讀會 

函請總統公佈 

or 
函請行政院辦理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基本上，院會及委員會應算是立法院中最重要之兩種會議機制，功能及型態

上有所不同，在此以院會、委員會議之功能型態，配合議事實際運作上可能出現

之情形略作說明： 

 

一、院會 

    立法院院會時間為星期二及星期五，每週兩次。必要時得經院會議決，增加

會議次數。有關行政院施政總質詢、預決算案之報告、法律案、預算案所需經過

的一讀、二讀、三讀等程序，都是透過院會中進行。配合所觀察之立法院院會進

行之一般狀況，並參考黃建勝《立法院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之研究》論文

中，有關院會中一讀會、二讀會、三讀會等程序之說明：所謂一讀指經立法院內

議事日程所排定之議案，通常在院會中朗讀標題後，即宣佈此議案交由相關委員

會審查，若議案內容涉及數種性質時，可交付數種所涉及之相關委員會作審查。        

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通過之前58，在院會中，有時會出現立委提出之法

案再進行一讀程序時，就被技術性封殺，無法交付程序委員會審查。院會會出現

政黨以人數優勢封殺或護航法案，相對引起其他政黨的抗爭之情形59。但現已於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八條規範：政府機關提出之議案或立法委員提出之法律案，

應先送程序委員會，提報院會朗讀標題後，即應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另外亦訂

立若經出席委員提議，經四十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可逕付二讀60。 

 

                                                 
58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於民國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公佈施行。 
59 可參閱田麗虹、《國會助理工作手冊》，台北市，新自然主義出版民國90年，頁272~273之描
述。 
60一讀會主要的意義，在於宣示法案已進入立法程序。第二讀會，在於討論個委員會審查後之議
案，以及經院會議決不經審查逕付二讀之議案。進行二讀程序時，規定﹝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九條規定﹞須將議案朗讀，並依次或逐條討論。通常採取的方式是先廣泛討論後，再由主席將議
案依次朗讀或逐條討論之，各委員均可對於議案內容提出各種修正動議，若在廣泛討論後，有出
席委員提議，經三十人以上連署，由主席徵詢院會附議，經表決通過，議案得重付審查或撤銷。
第三讀會之召開，於二讀會之下次會議行之，但亦得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依立法院職權行使
法第十一條規定﹞。議案到了三讀時，除非發現議案內容有互相牴觸，或與憲法及其他法律有相
牴觸者外，只得為文字之修正。 



二、委員會 

﹝一﹞委員會的機制與功能 

立法院內的委員會機制，在國會中的功能及角色極為重要。由於立法工作項

目之繁雜，國會為了有效進行法案之審理與監督行政機關，是以通常將法案依性

質交由相關之委員進行議案內容之實質審查，院會通常只負責進行委員會審查結

果之表決，及處理各種提案61。正因委員會在立法院議事運作中所負擔的責任重

大，因而委員會也有「小國會」之稱呼62。 

委員會負有審議法律案、預算案之權責，並可邀請與該委員會職權相關之政

府官員列席委員會備詢。在我國立法院中，議案的詳細討論與實質審查，是必須

在委員會中進行的。 

委員會是立法院中議事運作的重要組織，各委員會是由立法委員參加特定之

委員會而組成。以第四屆立法委員之情形來說，立委總數為二百二十五人。各委

員於每一會期登記參與委員會，各委員會置召集委員三人。每一委員會委員人數

以二十一人為最高限制。且每一委員以參加一委員會為限63。非該委員會成員之

立委，可自由列席與登記發言，但無議案之表決權。 

立法院依憲法六十七條之規定64，在委員會的分類上，設有下列委員會：一、

內政及民族委員會。二、外交及僑務委員會。三、科技及資訊委員會。四、國防

委員會。五、經濟及能源委員會。六、財政委員會。七、預算及決算委員會。八、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九、交通委員會。十、司法委員會。十一、法制委員會。十

二、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若立法院於必要時，並得增設特種委員會。 

十二個常設委員會中，有關政府部門提出之教育文化方面之政策及事務，在

立法院中即由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負責審查之。其中有關教育部、行政院文化建設

                                                 
61 法案制定的程序，始於法案之提出。法案之提出稱之為「提案」，根據立法院議事規則第二章，
訂有處理委員提案之相關規定。立法院並根據議事規則，以議案作為提案之稱。 

62 參考黃建勝《立法院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之研究》，頁34。 
63若登記參加某一委員會之委員超過二十一人時，於召集委員選舉前五日由該委員會登記參加之
委員進行抽籤決定之。但若經黨團同意者，委員得互換之。 
64 憲法第六十七條﹝委員會之設置﹞：立法院得設各種委員會。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
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 



委員會、國立故宮博物院、行政院新聞局、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等部會所掌理事項之議案，均是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所審查之範疇。 

﹝二﹞召集委員之角色權責 

委員會負擔了議案實際審議的重責要任，各委員會的召集委員在議事運作中

自然是扮演重要角色。召集委員擁有召集會議的決定權，以及可安排審查哪些議

案的排定權。每個委員會置召集委員三人，三位召集委員係以輪流擔任制，由輪

值的召委排定當週審查之議程，並擔任委員會主席。正因召集委員握有會議召集

的決定權與議案排定權，因此無論是對於召集委員本身個人所關心的法案或其他

政治目的，都是有很大幫助的。各委員會的立法委員，尤其是召集委員，均會受

到與該委員會相關之民間團體、政府部門或立委間的請託、遊說。65 

  

三、其他重要議事運作機制 

除了常設的委員會組織外，由於國會是一個合議制機關，隨著國會議員人數

的增加、事務的日益繁雜，政黨的整體意志在許多決策上扮演關鍵角色。『國會

黨團』遂成為國會中的重要單位。 

依據我國立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三條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二章對於黨團

的規範，正式賦予立法院中各個黨團的法律地位及黨團協商之法律效力66。黨團

可說是具有『國會政治的統合機器』之功能，國會黨團通常是由國會中同一政黨

之國會議員所組成，藉以黨團力量與其他政黨進行競爭與制衡。國會黨團在國會

整體意志的形成中扮演著組織、指揮、協調、運作的角色。國會黨團的內部運作

順利與否，往往也影響到黨籍議員的行為，影響政黨決策的執行成效。 

                                                 
65 參考：田麗虹、《國會助理工作手冊》，台北市，新自然主義出版民國90年，頁280~283之描
述。 
66黨團的組成，依立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三條明訂立委依其所屬政黨參加黨團，每一黨團至少需有八人以上。
但立委選舉總得票比率達百分之五以上之政黨不在此限。而未滿百分之五得票率的政黨或無黨籍之委員，
得加入其它黨團，或合組八人以上之政團。黨團的辦公室並由立法院提供之。另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二
章『黨團協商』，規範有關黨團協商﹝第六十八條﹞、黨團協商參加者及舉行時間﹝第六十九條﹞、指派參
加黨團協商代表﹝第七十條﹞、協商結論﹝第七十一條﹞、協商結論之效力﹝第七十二條﹞、經協商議案
及待表決條文之派員發言﹝第七十三條﹞、議案分發協商之順序及數量﹝第七十四條﹞等相關規定。 



『黨團協商』67已是現國會中重要的政治運作機制。遇到為協商議案或解決

爭議事項時，便須藉由黨團協商此一機制作協調。議案在交由黨團進行協商時，

負責召集之黨團必須通知各黨團指派代表參加。黨團協商經過各黨團代表達成共

識後，作成協商結論，於院會宣讀。此協商結論的效力，經院會同意後，出席委

員不得反對。 

第四屆立法院所有之黨團，包括無黨籍聯盟黨團、新黨黨團、中國國民黨黨

團、親民黨黨團、民主進步黨黨團。 

綜上資料所知，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為立法院中文化相關議案的實質

審查時最重要責任所在。另外召集委員的權力、政黨間黨團協商力量等因素，都

是影響立法院議案情況的條件，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的運作狀況，與其他委員會一

樣，亦遵循著這些『遊戲規則』。 

 

第三節 第四屆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委員背景資料分析 

    根據立法院議事的相關規則，立法院內各會期中，各個委員會的成員都會進

行調整、有所變動68。第四屆立法委員任內，曾參與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者﹝可參

考附錄五：第四屆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參與立委暨參與會期表﹞，就其黨籍、學經

歷背景，以及此委員會與其他委員會之參與踴躍程度等，此三方面之呈現，進行

資料分析： 

一、在黨籍方面： 

長期69參與本委員會者，國民黨籍者：洪秀柱、穆閩珠，民進黨籍者：曹啟

鴻、王世勛、陳景峻，親民黨籍者：李慶安，以及無黨籍者：朱惠良﹝可參考附

                                                 
67我們在平常口語常使用的『朝野協商』一詞，立法院相關法律規範中並看不到。事實上，在法
律名詞上指的便是『黨團協商』一詞﹝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二章『黨團協商』﹞，只是在立
法院的實際運作中，所謂朝野協商﹝黨團協商﹞時的協商成員，往往不只是院長、副院長、黨鞭、
黨團指派之代表而已，還包括非政黨的次團立委、無黨籍立委、非黨鞭亦非黨團指派之黨團立委
成員等人，加入協商之局面。 
68 詳見本章第二節。 
69 本分析所指的『長期』參與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的立法委員，概以第四屆立法委員任內六個會期
中，至少四個會期以上﹝包含四個﹞參與該委員會。 



錄五：第四屆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參與立委暨參與會期表﹞。 

 

二、在學經歷方面： 

彙整第四屆曾參與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之委員之最高學歷﹝可參考附錄六：第

四屆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參與立委最高學歷列表﹞發現，擁有藝術科系相關

背景者，僅朱惠良一人。而畢業於師範體系﹝如師範大學、師專﹞，或教育研究

相關系所者，則有十二位70。 

另就委員的個人主要經歷背景分析，其中黃秀孟、曹啟鴻、洪秀柱、黃敏惠、

林宗男、朱惠良、章仁香、林政則、穆閩珠、劉憲同、蔡中涵、林建榮、林正二、

馮定國、湯金全、廖婉汝、陳振盛、林宗男、洪性榮、江綺雯、許鍾碧霞、洪玉

欽、黃昭順、廖風德、韓國瑜等二十五位委員，其任職立法委員前的個人主要經

歷中，曾擔任學校教職71。 

 

三、在與其他委員會參與之踴躍程度比較之呈現： 

    立法院有十二個常設委員會，每位立委於每一會期可登記加入一個委員會，

每一委員會的最高人數限額為二十一名72，若登記人數超過限額，則必須以抽籤

或黨團協商方式處理。因此，從每會期開議之初，立委之委員會登記的情況，可

發現：以財政委員會、經濟及能源委員會、交通委員會、預算及決算委員會，最

易出現超額登記的狀況，成為立法院的「熱門」委員會73。以第四屆第四會期為

例，登記參與經濟委員會者有三十一人、財政委員會二十八人、交通委員會二十

九人、預算委員會七十七人。這類情形並非僅出現於第四屆內，以近期新任之第

五屆立委來說，第五屆第一會期來說，登記參與經濟委員會四十九位、財政委員

                                                 
70 可參考本研究附錄六之整理。 
71 參考自：立法院人事處編印，《立法委員通訊錄》，民國八十九年九月立法院第四屆第四會期，
其中有關第四屆立法委員主要經歷之登錄資料。 

72 可參考本章第二節有關委員會機制相關內容。 
73 參考李志宏〈四委員會登記爆炸‧國民黨擺不平〉，台灣時報，88年9月19日報導。 
  楊秀芬、李亦杜〈立院四委員會登記超額‧抽籤決定〉，中央日報，88年9月19日報導。 
  許丕忠〈立院熱門委員會登記‧抽籤比手氣〉，台灣時報，89年9月17日報導。 



會者有五十位、交通委員會三十四位，亦呈現出熱門委員會登記踴躍之情形74。 

    相較於熱門委員會的登記踴躍，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在立法院中，立委登記參

與的情形相對之下，並不踴躍。以第四屆第四會期為例，十二個委員會登記時，

外交及僑務委員會、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司法委員會、法制委員會的登記員額都

不足二十一名75。 

    由上述資料可見，第四屆立委中，無論就委員之黨籍、學經歷背景、踴躍程

度來作分析，參與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的立委，在各黨籍中均僅有少數立委『長期

駐守』該委員會；曾參與該委員會的立委們的學經歷背景方面，雖多位立委有曾

任教職之經歷，但具藝術相關領域背景者，更微乎其微。立委們選擇參與該委員

會的踴躍程度，亦突顯出該委員會的『相對冷門』。 

 

第四節 立法委員之文化議題結盟組織─文化立法推動聯盟之組成與

影響 

 

一、文化立法推動聯盟之組成 

第四屆任期中，除了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此一法定常設的委員會機制，是立法

委員參與教育、藝文議題的主要機制外，立法委員間的自發結盟組織『文化立法

推動聯盟』扮演著國會涉入文化領域的另一重要管道。  

文化立法推動聯盟成立於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以監督文化行政、健全文化法

制體系，促進文化發展環境為發起目標。有別於具有法律地位的國會委員會機

制，此一結盟組織是第四屆立法委員時期，由關心文化議題為主旨的立委成立之

自發性結盟組織76。組織的成立目的在於關心文化方面之議題，於八十八年三月，

                                                 
74 參考許亞第〈召委席次爭奪戰‧國民黨掌握大局〉，民眾日報，90年2月22日報導。 
75 參考孫麗菁〈立院委員會登記及召委選舉‧氣氛緊張─有案立委‧各有所圖〉，台灣時報，89
年9月21日報導。 

76 參考自：王蘭芬報導，〈立委跨領域興革跨黨派文化立法推動聯盟昨成立〉，民生報第十九版，
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刊載。 



由民進黨籍立委林濁水發起組成，參與之立委成員標榜為『跨黨派』，初始成員

包括民進黨籍委員林濁水、王拓、王世勛、范巽綠、瓦歷斯‧貝林、周雅淑、周

慧瑛、曹啟鴻、陳景峻、翁金珠等人，國民黨籍立委陳學聖、洪秀柱，以及新黨

立委朱惠良。這些委員以聯盟的組織與藝文團體、學者專家們進行互動、合作，

期望藉由聯盟的力量，整合文化領域的意見，具體化為文化行政與文化法制體系

之需要，並透過立法力量監督文化部門的行政作為。首任召集人為林濁水，後任

為陳景峻、朱惠良，在第四屆任內共計有這三位立委擔任過聯盟之召集人。 

 

二、文化立法推動聯盟的運作模式 

文化立法推動聯盟是立委間自發性之結盟組織，在召集人的選舉以及聯盟日

常的運作模式上，與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這類法定委員會機制相形之下，自然較為

鬆散簡便。聯盟召集人的產生概由聯盟成員相互推薦，且獲被推薦人之同意、確

定有意願擔任召集人後安排交接，每屆召集人之任期大約為一年左右。平時聯盟

召集人會不定期的通知聯盟各成員召開會議，日常之討論會議或由立委本人，或

由立委之國會助理參與。召開會議的事由，或因討論某文化法案之修法問題，或

因共同討論文化預算審議之問題，或因某個藝文事件或團體的個別問題，都可以

是聯盟召開會議進行討論的事由，通常只要聯盟成員提出開會之事由，或提議召

集成員召開會議之建議時，召集人的國會助理便會邀集聯盟成員不定期召開會

議。聯盟的成員並常藉由對共同議題的關心與分工合作基礎之下，召開文化相關

議題的記者會、公聽會、座談會，或是共同前往某藝文機構、團體進行訪談及會

勘。 

舉例來說，文化立法推動聯盟的成員曹啟鴻、陳學聖兩立委辦公室，於八十

九年文建會即將推動『閒置空間再利用』政策之際，進行密切之討論及相關資料

蒐集，並與民間藝文團體、公部門等各單位進行詢問訪談，隨後由兩個辦公室在

                                                                                                                                            
          陳希林報導，〈成立『文化立法推動聯盟』─林濁水出面召集十一位立委 結合民間力

量 新建未來文化環境〉，中國時報第十一版，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刊載。 
 



立法院合辦了一場座談會，邀集文化立法推動聯盟其他成員、文建會、民間團體

等進行座談，對於當時尚處推動之初、方向仍不明的政策營造了寶貴的論述場域。 

而在與藝文機構的訪談、會勘這方面，文化立法推動聯盟的成員林濁水、陳

景峻、王拓、陳學聖等辦公室，也曾在台中縣政府文化中心透過聯盟召集人陳景

峻的邀約下，共同前往台中清水港區藝術館、台中縣的筱雲山莊、摘星山莊進行

會勘，當時台中縣清水港區藝術館開館在即，在對於中央公部門的文化資源如何

結合等問題上亟待協助，故透過文化立法推動聯盟的召集人辦公室，邀請聯盟成

員實地了解地方文化資源的狀況，在實地探勘現場中，有助於更確切了解當地文

化資源上的問題。上述兩個例子，可簡略說明文化立法推動聯盟成員的平時議題

互動模式。 

 

三、議題合作與影響 

由上述對於聯盟機制運作之說明，以及兩個議題互動的例子，可以發現文化

立法推動聯盟雖然有十多位立法委員成員，但實際上，聯盟的運作、互動是全仰

賴聯盟成員平日間對文化議題的蒐集、討論，而聯盟雖已鎖定文化為關心領域，

但文化議題仍有多種類及面向，每位成員對於所關心或有興趣的議題方向不可能

完全相同﹝見表 3-4-1：『文化立法推動聯盟』成員關心之文化議題一覽表﹞。 

 

表 3-4-1：『文化立法推動聯盟』成員關心之文化議題一覽表 

 

文化議題 表示特別關心此議題之委員 

聘任人員聘任條例草案 朱惠良、林濁水、劉光華 

文化資產保存法 王麗萍、瓦歷斯‧貝林、朱惠良、洪秀柱、林濁

水、翁金珠、曹啟鴻、陳景峻、陳學聖、黃義交、 

劉光華 



文化藝術獎助條例 王麗萍、朱立倫、朱惠良、洪秀柱、林濁水、 

陳景峻、陳學聖、黃義交 

博物館法 朱惠良、林濁水、陳學聖、劉光華 

藝術教育法 朱惠良、翁金珠 

電影法 王拓、王世勛、王麗萍、朱惠良、曹啟鴻、 

陳景峻、陳學聖、劉光華 

表演藝術法 劉光華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置條例

部分修正草案 

王麗萍、洪秀柱、林濁水、陳景峻 

文化部之設立﹝文化事權統

一、文化行政機關定位及整

併﹞ 

王拓、朱惠良、林濁水、陳景峻、陳學聖、 

周慧瑛、劉光華 

文建會五個附屬機構設置、 

功能及營運 

朱惠良、林濁水 

中正文化中心組織管理條例 朱惠良、翁金珠 

去台北中心化的文化政策 曹啟鴻、王麗萍 

原住民文化教育 瓦歷斯‧貝林、朱惠良 

文化資產保存 

及修復人才之培育 

朱惠良 

文化行政人才之培育 朱惠良、林濁水 

社區總體營造 王拓、王麗萍、周慧瑛、翁金珠、黃義交、 

曹啟鴻 

地方博物館的設置 

與存續機制 

王麗萍、翁金珠、曹啟鴻、陳學聖 

充實地方文化基金 王麗萍、翁金珠、曹啟鴻 



閒置空間再利用 王麗萍、朱惠良、林濁水、翁金珠、陳學聖 

台灣文學之外譯 王世勛 

台灣文學系之設立 王世勛、王麗萍 

社區營造役的完善運作機制 翁金珠 

備註：依委員姓名筆劃順序排列 

 

資料來源：朱惠良委員國會辦公室提供﹝2001/06/13﹞ 

 

由列表中可知，聯盟中各委員所關心的文化議題面向，極為廣泛。文化資產

保存法、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的修正，則為較多成員關心的文化議題。另外個別委

員關心的文化議題，以聯盟成員林濁水委員為例，聘任人員聘任條例、文化行政

機關的組織定位等，為其長期關心推動的文化議案。而相較於其他聯盟成員，曹

啟鴻、王麗萍、翁金珠等成員，便對於地方文化之發展相關議題較為關心﹝如：

去台北中心化的文化政策、社區總體營造、充實地方文化基金﹞，這或與委員之

出身縣市背景有關77。在第四屆立委任期內，聯盟成員對於其中的文化資產保存

法、博物館法、電影法、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置條例修正、文建會附屬機構、

社區總體營造、閒置空間再利用等議題，曾經進行相關討論或推動。另有關文化

立法推動聯盟之外的其他第四屆立委，曾經關心的議題，亦可參考本研究之附錄

七之內容﹝附錄七 表演藝術聯盟彙整之第四屆部分法制、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文化立法推動聯盟立委問政紀事﹞。 

在文化立法推動聯盟的實際的運作上，聯盟成員間的會議、議題討論、推

動… … 等，各成員參與度是有所落差的，參與的積極程度各有不同。因文化立法

推動聯盟為一個自發性的結盟組織，聯盟能持續運作，不是召集人一人便可成

                                                 
77 曹啟鴻立委為屏東縣籍立委。王麗萍立委為民進黨籍立委，出身雲林虎尾，為第四屆任期內，
遞補原聯盟立委范巽綠﹝轉任教育部政次﹞缺額。翁金珠立委為彰化出身立委，並於第四屆任期
中，當選彰化縣縣長。 



行，實端賴部分成員積極參與，讓聯盟保持持續關心文化議題的狀態，聯盟才得

以於第四屆任期之中保持持續運作狀態。大體上來說，平日聯盟成員間關於文化

議題方面的互動，仍需靠「議題合作」模式。 

因應議事運作的模式，以及政黨協商的機制，也造就了立法院中『文化立法

推動聯盟』的運作空間。朱惠良委員便指出，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中有許多

重要議案的審議推動，便需要法制委員會的配合。以文化機構的組織條例、聘任

條例等議案，便需要法制委員會合作進行審議。以資深立委林濁水委員為例，便

是長期駐守立法院法制委員會，雖然非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之成員，但因其長期參

與法制委員會的身分，對於許多文化相關議案的審議，仍是非常重要78。另外一

位參與聯盟的立委陳學聖亦表示，其在第四屆立委任內，大部分的會期是參與外

交及僑務委員會，主管的是跟外交有關的事務，而外交的大範疇自然包括國際之

文化交流等事務，例如部分藝文團體在獲邀至他國進行藝術交流、展演活動時，

其便可以以外交委員會委員的力量，請求外交部、外館等單位提供協助。而透過

『文化立法推動聯盟』跨黨派成員的互動、合作，利用各委員在其所屬委員會中

的力量，不同委員會委員間彼此的互動交流，事實上也可以給予藝文團體更多的

協助。 

然也正因聯盟是一個自發性、關心藝文的立委成員組成之團體，在文化事務

的推展上，以及每位立委所關心的議題面向79上，或是對部分議題的觀點，自然

都可能會有所偏差。加上此一結盟機制，對於成員並無強制力，若成員間對某議

題無法獲得共識時，往往便採取「各自表述」其立場的方式，不以聯盟的名義作

公開聲明。這與立委在面臨決策時會有各方考量有關，這是民選機制中必然面對

的挑戰80，但這也造成部分媒體或藝文人士中，對於聯盟成員出現正負兩面的效

應與評價。就負面評價來說，報載便曾有意見表示： 

                                                 
78 朱惠良委員九十一年六月十日提供之意見。 
79 見表 3-4-1「文化立法推動聯盟」成員關心之文化議題一覽表。 
80 在J.W.Kingdon指出國會議員在從事選擇議題設定時的原因為：滿足選民願望、提高自我聲望、
完成自我對好政策的概念。﹝Kingdon，1984：41~43﹞ 



 

聯盟雖成立多年，但予人的感覺與其說是對文化界的關懷，不如說是

領導者個人意見的凸顯；諸如大力反對台灣歷史博物館的計劃，強力干預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運作與組織，甚至對故宮的收藏之真偽大肆介入

等，都與文化界的主流意見相去甚遠，甚至不足以引起立委們的正面反

應。他們雖然熱心關懷文化事物，但個人的意見難免偏差，且過分強調，

不免使這個小團體的形象受損。81 

 

    這可以說是樂見立院此一自發性結盟機制之成立之外的另一種批判聲音。針

對這樣的批判聲音，聯盟成員陳景峻認為：雖然在部分文化議題的處理上，會受

到部分人士的批評，但相對的，也因為這些文化議題的操作，例如：故宮玉器真

偽風波、台博館風波等，讓社會大眾了解一些文化機構背後得弊案真相，也獲得

部分藝文工作者的支持。 

    綜上所述，立法院文化立法推動聯盟可說是立法院中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之外

的自發性文化議題推動機制，參與聯盟之立委具有跨黨派、跨縣市之特性。聯盟

的運作，主要還是依賴成員間的互動聯繫、議題討論來凝聚共識，才能共同推動

文化議題。聯盟僅是一個文化議題的結盟機制，經聯盟成員辦公室進行討論，有

共識的文化議題，便以『聯盟名義』推動之，但對個別成員是不具約束或強制力

量的。若遇有爭議性的議案，或是在某一議題上，聯盟成員無法有共識時，便可

能採取『各自表述』的情形。然而，在『各自表述』的狀態的議題操作模式下，

有時便不免出現例如故宮玉器真偽風波之不同社會反應與評價。 

    儘管各人對聯盟的評價、看法不一，但實際上，就聯盟此一結盟機制來說，

在立法院中還是有其重要意義，畢竟聯盟是第四屆立委任內，唯一以關心文化議

題為出發的結盟機制，有別於其他政治性次團或其他議題結盟組織82。 

                                                 
81 見民生報社論〈期待於文化立法推動聯盟〉，民國九十年八月一日刊載。 
82 第四屆立院中，另有許多結盟機制，以同一政黨成員為結盟對象者為政治性次級團體，如：



第五節 當前國會立法過程中之重大問題 

    立法院中重要議事程序、人事組織，雖有相關規範、運行模式可循，然立法

議事的實際運作之中，仍不免有問題產生。就立法院法制局局長羅傳賢先生所撰

之〈當前立法亟待改正之缺失〉83中，其觀察當前立法院中，立法過程中出現之

幾個重大問題如下： 

 

一、常設委員會專業之目標尚未達成 

現行制度上，允許委員會在每個會期重新選擇委員會，以自由登記、超額抽 

籤來分配委員會，及長期實施聯席審查制度，造成委員會專業化與審查權威尚難

建立。 

    在第四屆的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便有五十一位委員曾參與該委員會，但選擇

長期參與該委會者，卻不超過十人。84 

 

二、黨團協商制度仍未臻健全 

國會黨團，具有『國會運作之政治橋樑』、『國會政治之統合機器』85的角色。 

黨團協商的目的，乃是為使各項議案的審查進行，透過協商這樣的技術性規範，

使意見整合速度加快，減少議案完成的困難性，並增進議事效率及朝野和諧。但

就羅傳賢先生之觀察：黨團門檻規定過低、協商代表未當然包括主審委員會召集

人不當，是黨團協商制度未健全之問題86。 

                                                                                                                                            
改革會、E世代問政聯盟、親政會… … 等，亦有以關心某一議題為出發之結盟組織，如：原住民
問政會、台商權益促進會、文化立法推動聯盟… … … ..等，組織眾多，但文化立法推動聯盟為第
四屆立法院中唯一以文化議題為關注者之結盟組織。 
83 收錄於《國會改革─台灣民主憲政的新境界》，台北市：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民國九十年出
版，頁369~388。 
84 詳見本章第三節內容。 
85 陳淞山，《國會制度解讀》，月旦出版社，民國83年出版，頁126。 
86 見〈當前立法亟待改正之缺失〉一文，收錄於《國會改革─台灣民主憲政的新境界》，台北市：
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民國九十年出版，頁377~378。 



 

三、包裹立法技術未獲重視 

法律之包裹立法，屬於集合式之立法，將數個要修訂或廢止之法律，在同 

一政策下，置於一個法案內作整合處理87。法律包裹的立法模式，應是具有程序

經濟、避免立法時差、有利相關法律之調整、兼顧政策宣示、法律體系完整等實

益。包裹立法之原意良善，但若立委未重視包裹立法之意義與功能，就會影響到

整體法治的同步進化，就可能出現相關法律之修正，出現掛一漏萬之現象，就會

出現法令紊亂之狀。 

 

四、立委主動提案缺乏專業幕僚協助 

立法委員執行立法權，理應經過研究思考、專業之意見諮詢與協助，立法品 

質方能有所保障。但以目前國會之狀態，立法委員礙於『業績』之壓力，主動提

案之希望及案件數大增。但目前立法院中的相關法制諮詢單位，無論是各委員會

之專門委員或法制局，都僅能做為立法委員個別、零星諮詢意見的對象，此兩單

位目前現況並無法擔任法案起草的重心。立委們的主動提案，主要仍依賴其助理

群、與所提法案相關之團體、學者之協助。多數法案實際上是由立委助理起草，

品質上不免有參差不齊現象。 

    以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來說，立法院中的立委、助理等相關人員，絕大多數不

具藝文相關背景，在文化藝術相關議案的立法推動上，便需要藝文團體、藝文作

者的意見提供，彌補專業的不足之處。 

 

 

 

 

                                                 
87 蘇永欽，〈包裹立法本就是善意〉，中國時報，民國83年9月10日刊載。 



第四章 政治與藝術的交流互動實例 

本章以藝術社會學、藝術進化史中之論述為基礎，說明政治影響藝術發展、

政治與藝術互動之關係。 

    接續並分別就立法委員主動對藝文團體產生之互動、藝文團體主動對立法委

員產生之互動兩方面舉出例證，進行分類、說明。 

    在立委主動與藝文團體產生之互動，將案例分為：意見諮詢、活動參與兩大

項。在藝文團體主動對立法委員產生之互動，則分為：提供政策建言、尋求案件

協助、邀請活動參與等項。 

    最後並歸納立法委員與藝文團體的互動模式。 

 

第一節 政治與藝術間互動關係之文獻論述例證 

    從藝術的創作與本質來說，藝術乃是由具有獨特個性的人﹝藝術創作者﹞所

創造的。而任何一個單獨的個人﹝包括藝術創作者﹞又是存在於社會之中。每個

人都是生活於某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社會環境中的88。所謂『環境』的構成，乃是

政治、經濟、文化、風俗、地理環境等因素的匯合而成。若根據藝術社會學的此

研究論述，我們可以確信政治為影響藝術發展的社會因素之一89。 

    一個國家、社會體系中之政治結構傳統，對其國民的文化、藝術看法是具有

影響力的。我們並可發現：政治結構的不同，影響著國家、社會體系對藝術的認

知與文化政策的發展90。以歐洲國家的政治發展呈現來說，法國的中央主導式、

德國的地方政府主導式、英國的政府外組織主導式、北歐的社會福利式政治結

                                                 
88 見滕守堯《藝術社會學描述》，台北市：生智出版社，民國八十六年出版，頁 76~77，有關影
響藝術的因素之內容。 
89 參考滕守堯《藝術社會學描述》，台北市：生智出版社，民國八十六年出版，頁 5。 
90 參考Mulcahy,Kevin V. 1998，Cultural Patrona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Public Support for 
the Arts in France , Germany , Norway , and Canada ，The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 , Law , and 
Society 27﹝4﹞：247~263. 



構，皆反映其國家對藝術的不同認知，並造就了不同之文化政策91。 

    在探究藝術與政治的互動關係時，藝術演化史上，不乏藝術與政治互動，甚

而藝術為政治服務的例證。以光榮革命後的西洋歷史時期舉例來說：當時皇室宮

廷不再能負起早期的文化使命，作為藝術家的主要贊助者，此時政黨及國家則取

代了皇室此一功能。在威廉三世及安娜女王統治期間，政權分由扥瑞黨、惠格黨

把持，政黨為了政治上的影響力，不能放棄文學宣傳這個武器。而文學作家則因

為宮廷支助的舊制度消失，被迫為了收入而為政黨工作，以藝術協助政治宣傳的

工作。文學家狄福﹝Defoe﹞、斯尉夫特﹝Swift﹞，分傾向惠格黨及扥瑞黨，分

著有含有社會教育目的的《魯賓遜漂流記》，及典型社會諷刺文學《格列佛遊記》，

便是當時藉藝術為政治宣傳的著名例子。從其筆下作品之呈現，等於是藉由其擅

長之藝術表現，反映出當時政治社會的狀況、需要，以及自己的政治意向92。在

近代中國的歷史呈現上，以晚清年間的『南社』文學性團體為例，便具有以『文

學為政治服務』之目的，藉由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形式，作為政治革命之

工具。即使在台灣文學史中，也可發現：民國三十八年後，台灣地區新詩中有傳

承抗戰時期的戰鬥詩派別，只是將抗日改為反共，與大陸『文學為政治服務』的

策略相同93。 

    以上此類之例證，其實說明了在社會環境中，政治與藝術間的互動與關係，

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環境狀況，政治與藝術兩者間具有相互影響的關係。 

    無論在先進國家或開發中國家，政治力量影響藝文發展的方向，從歷史的紀

錄中時而可見94。費約翰﹝John Pick﹞在分析開發中國家的藝術政策時，便有此

論述：           

                                                 
91 可參考漢寶德〈國家文化政策之形成〉一文，刊載於http://www.npf.org.tw/國家政策基金會
網站。 
92 參考亞諾‧豪斯﹝Arnold Hauser﹞著，邱彰譯《西洋社會藝術進化史》，雄獅美術，民國八十
六年版，頁 52~53。 
93 參考 2002/4/26吳淑娟撰文。資料登載於：http://living.pccu.edu.tw華夏導報之內容。 
94 可參考費約翰《藝術與公共政策─從古希臘到現今政府的「藝術政策」之探討》，桂冠出版，
民國八十四年出版。 



 

… … 每當不同黨派的人接掌政府，也就出現對國家歷史變遷不同的觀

點，而其所想要的藝術節目亦有所不同，… … 軍權政府傾向於把軍方控制

體系與文化控制體系併在一起，而國家榮耀即成為國家軍力的同義詞。在

軍人執政時的希臘，政府藝術管理部門併入軍警部門。在奈及利亞過去十

年中，曾有三種全然不同的文化政策是以軍令形式佈告的；在烏干達九年

中已換了七任文化部長95。 

 

在台灣的社會環境中，政治與藝文的互動亦是社會互動關係中的一種。本章

以下二節，將以台灣政治與藝術兩領域中，第四屆立法委員任期內，立法委員與

藝文團體間之部分互動實例，作為政治與藝文互動模式分析之基礎。 

 

第二節 立法委員主動與藝文團體互動之實例 

    本節所欲說明的立法委員與藝文團體間的互動，是指從立法委員之角度出

發，主動與藝文團體間產生之互動。 

    本節就與立法委員深度訪談96、資料蒐集97所獲得之第四屆立委任期內，舉

出部分立法委員主動與藝文團體之互動實例，彙整﹝見表 4-2-1﹞為參考列表，

作為立委與藝文團體間，立委主動與藝文團體進行互動的說明參考。 

 

 

 

 

                                                 
95 同註 87，頁 137。 
96 本研究深度訪談之立法委員對象為：陳學聖立委、陳景峻立委。 
97 以表演藝術聯盟提供之第四屆立委文化政績彙整表資料為參考。 



表 4-2-1第四屆部分立法委員主動與藝文團體互動案由舉例參考表： 

類型分類 時間 與藝文團體互動案由 主辦之立法委員 

第四屆第一會期 從「文建會到文化部」公聽會 洪秀柱、林濁水 

第四屆第二會期 為舉行『博物館法催生』公聽會 朱惠良 

第四屆第二會期 「文化藝術能否爭取分享彩券

盈餘」討論 

范巽綠、朱惠良、

翁金珠、王拓、陳

學聖、陳景峻 

第四屆第三會期 「閒置空間再利用」公聽會 曹啟鴻、陳學聖 

第四屆第四會期 『國美館整建規劃』公聽會 陳學聖、曹啟鴻、

朱惠良、王麗萍 

第四屆第四會期 電影法修法討論會 曹啟鴻 

第四屆第四會期 博物館定位及資源整合問題座

談 

陳景峻 

第四屆第五會期 加入WTO後，台灣文化產業問

題討論會 

陳學聖 

 

 

 

 

 

 

意見諮詢 

第四屆第六會期 國家藝術院規劃案座談 陳學聖 

第四屆第二會期 「社區博物館列車」活動 陳學聖 

第四屆第三會期 華山藝文特區「華山貳年嘉年

華」記者會 

陳學聖 

第四屆第三會期 考察松山菸廠、華山特區 朱惠良 

第四屆第三會期 閒置空間問題座談暨實地考察 林濁水 

第四屆第四會期 擔任台灣藝術發展協會「2001

年公共政策研習營」主講人 

陳學聖、陳景峻 

 

 

 

活動參與 

第四屆第四會期 台灣博物館、朱銘美術館 朱惠良、陳景峻 



 第四屆第六會期 成立台北縣「淨化選舉聯盟」記

者會 

陳景峻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列表中將互動類型概分為：意見諮詢、活動參與兩大類： 

 

一、意見諮詢 

    意見諮詢，大抵在有關文化政策、文化議題等文化事務上，在需要藝文界給

予建議時所產生之互動。事實上，無論是面臨哪一領域的議題，立法委員都可能

面臨需要實際投身相關領域的從業人員，給予較專業、可行的意見，畢竟「術業

有專攻」，在國會中面臨的各領域議案眾多，立委不可能全都擅長。立委在面對

有關文化相關事務時，自然也可能需要從藝文界獲得建言，供其作為問政的參

考。藝文團體在此時可說是扮演著諮詢、顧問的角色，對於立委對文化事務的想

法、問政方向，具有影響力。例如平常文化立法推動聯盟助理間召開討論會議時，

便曾邀請表演藝術聯盟、台灣藝術發展協會… … 等藝文團體的代表與會參與討

論，並扮演意見諮詢之角色。關於此部份之相關互動案例，另可參考表演藝術聯

盟所彙整之部分資料﹝見本研究附錄七﹞。 

 

二、活動參與 

    這裡所指涉的活動參與，包含立委所舉辦的文化議題方面之公聽會、座談

會、記者會、會勘… … 等，主動邀請藝文人士參與，希望藉由相關的藝文人士的

參與，獲得藝文專業意見。這類型的活動參與，事實上，藝文團體在其中仍是扮

演意見諮詢的功能為主。 

    另一類的活動參與，運用的則是藝文團體的創作活動力。許多立委會有舉辦

藝文展演活動的現實需要。藝文團體是藝文展演領域的「從業人員」，就像是有

宴客、外燴需求時，需要廚師的協助的道理一樣。就立委這一類的民意代表角色



而言，藉由藝文活動的舉辦，可以是與藝文團體、一般民眾都能有所互動的管道。

立法委員陳學聖便舉例：其民國八十九年，曾在台北市的中山區，辦理過社區型

態的「博物館列車」活動，內容是邀請數個博物館的館長或館內人員，扮演「博

物館列車」活動的『列車長』到社區中為社區居民講解有關博物館的蒐藏、特色，

並且讓列車長帶領社區居民動手製作相關作品。這類活動的籌辦，便需要主動與

博物館洽談，尋求博物館的協助與參與。另外在民國九十年底，陳學聖立委競選

立委連任時，籌辦選舉總部成立造勢活動時，亦有與其相識、關係良好之藝文團

體，如：歐陽慧珍舞蹈團，以提供表演者及表演節目，作為對其的協助98。立法

委員朱惠良在民國九十年競選立委連任時，舉辦之募款餐會，也有多位藝文界人

士及藝文團體參加。99陳景峻立委在選舉期間，也曾發起「淨化選舉聯盟」，邀

請光環舞集、河洛歌仔戲團等數個其友好的藝文團體參與100。另外也有像是洪秀

柱立委，與明華園歌仔戲團、傳統戲劇工作者楊懷民、葉青等人熟識多年，與其

關係良好，這樣的良好關係，對其在傳統戲劇方面相關議題的問政，可說是個支

援。擁有良好互動關係，在洪秀柱立委參與選舉時，楊懷民、葉青等人，並親自

陪同洪委員掃街、拜票，借重他們自身的知名度、受民眾的喜愛度，為洪委員選

戰盡一份心力。 

    上述無論是有關意見諮詢或活動參與兩類型之互動，雖無法客觀、實際量化

互動的效益，但從上述互動案例中，可發現無論是文化議題、政策面向之諮詢形

式，或是『政治性』色彩之活動，都可見立委與藝文團體互動的案例。另要特別

提醒的是，在上表舉例之案例之外，尚有許多與藝文相關的案例可待蒐集，而部

分立委與團體間的互動關係，是長久而且具延續性的。以曹啟鴻立委為例，其長

久參與屏東地區社區營造工作，屏東竹田車站的社造推動成果，便是其與當地參

與之藝文人士、社區文史工作者，六、七年來推動、努力迄今。曹啟鴻委員從擔

                                                 
98 由立法委員陳學聖國會辦公室提供之資訊。 
99 民國九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訪談視覺藝術聯盟秘書長曾清淦先生，所提供之資訊。 
100 民國九十一年三月十五日，訪談立法委員陳景峻，所提供之資訊。 



任省議員開始，與這群社造、文史工作者的關係與互動，便不僅止於某一時間點

的某一案件了101。 

 

第三節 藝文團體主動對立法委員產生之互動實例 

    藝文團體主動與立法委員進行之互動，以下將就第四屆立委任期內，舉出部

分由藝文團體主動與立法委員產生之互動案例，以表列示之﹝表 4-2-1﹞。 

 

表 4-3-1第四屆立委任內部分藝文團體主動與立委進行互動之案由舉例參考表： 

類型分類 時間 與立法委員互動案由 主辦之藝文團體 

第四屆第二會期 提供國家樂團法人化相關

建言 

台北愛樂室內交響

樂團 

 

 

提供政策建言 第四屆第四會期 小劇場提出對文建會扶植

團隊計劃意見 

小劇場聯盟暨數個

藝文團體、藝文人

士 

第四屆第二會期 九二一震災後，建築、文物

受損尋求立委協助，爭取政

府重建計劃之資源 

南投埔里龍南天然

漆文物館 

第四屆第三會期 受邀赴歐演出經費不足，欲

爭取公部門補助，向立委陳

學聖、陳景峻尋求協助 

歐陽慧珍舞蹈團 

 

 

 

 

 

 

尋求案件協助 第四屆第三會期 建國啤酒廠古蹟保存暨啤

酒文化園區規劃案 

樂山文教基金會 

建國啤酒廠產業工

會 

                                                 
101 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訪談曹啟鴻立委辦公室，所得之資訊。 



第四屆第六會期 為爭取保存金馬戰地政治

歷史性標語 

金門縣紀錄片文化

協會 

 

第四屆第六會期 受邀赴日演出簽證問題，向

立委陳學聖尋求協助 

金枝演社 

第四屆第四會期 邀請陳學聖、陳玉梅等民

代，擔任薑餅屋創作大賽暨

義賣活動拍賣官 

袖珍博物館 

台灣民間博物館協

會 

第四屆第五會期 『人間條件』舞台劇，邀請

立委陳學聖、邱議瑩客串演

出 

綠光劇團 

 

 

 

 

邀請活動參與 

第四屆第五會期 「秋風辭」戲劇，邀請立委

朱惠良、秦慧珠、林重謨等

多位立委客串演出 

河洛歌仔戲團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列表中將藝文團體方面主動與立法委員互動之案例，分為：提供政策建言、

尋求案件協助、邀請活動參與三類作說明。 

 

一、提供政策建言 

當藝文團體在面臨一些文化政策或相關事務，認為有反映意見的需求時，表 

演藝術聯盟辦公室主任金崇慧表示：此時立委會成為藝文團體的發聲、尋求支持

的對象之一102。例如：在民國九十年，藝文界有部分藝文團體，如小劇場聯盟、

金枝演社… … 等，針對文建會當時公佈的演藝團隊扶植計劃徵選之結果，有所質

疑與不平103時，便有藝文團體提出對於文建會扶植計劃的看法與相關問題，其中

                                                 
102 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一日，訪談表演藝術聯盟主任金崇慧女士，所提供之資訊。 
103 有關民國 90年文建會演藝團隊扶植計劃事件之風波，可參考民國 90年 2月 20日自由時報



包含對遴選方式、評審過程、評審委員等之公平性的質疑，小劇場聯盟等團體，

除自行召開記者會、提出相關意見之外，並主動將訊息傳遞給文化立法推動聯盟

的立法委員，尋求立委支持，也希望立委們了解他們對此事的想法。在提供政策

建言時，藝文團體的角色扮演上，就有如同壓力團體之功能104。 

 

二、尋求案件協助 

案件協助的範圍，非常廣泛。平常會因為各類案件而需要立委協助的團體也 

並不限於藝文團體。以在立法院的觀察，通常一般藝文團體較常出現需要立委協

助的案件，以補助案居多。所謂補助案，大抵是因為藝文團體籌辦展演活動，需

要公部門之補助，或是希望爭取相關之經費，以協助展演活動之進行。有的藝文

團體在申請補助經費時，便會以立委作為協助管道之一，通常做法是請立委代為

向公部門推薦、爭取經費。以表 4-3-1中所舉之歐陽慧珍舞蹈團案例來說，原本

在舞蹈團自行向外交部等單位爭取補助經費時，並不順利，恐無法取得補助。後

透過陳學聖、陳景峻委員之協助與推薦，爭取到外交部之補助經費。類似這樣的

補助請託案件，在立法院內許多委員辦公室幾乎都會接獲，請託的對象來源也不

僅止於藝文團體，各類的社福團體、地方組織等，都可能對於立委有類似的請託

案件。除了希望立委代爭取公部門資源外，有的團體也希望立委運用自身之社會

資源，幫忙爭取公部門外的其他贊助。在此須特別提出說明的是，這類民間團體

透過立委進行的補助請託案件，在案件數量及案件內情的追蹤了解上，具有極大

困難105。 

有時藝文團體在處理團體日常的經營、運作等事務時，也會遭遇一些問題，

亦會主動尋求立委協助。例如：金枝演社在九十年欲赴日演出時，遭遇日本簽證

                                                                                                                                            
40版之相關報導。 
104 詳述見本研究第一章，有關文獻探討中之內容。 
105礙於立法委員職位所負有的政治勢力，公部門在接獲立委的此類補助請託時，其處理的方式
﹝包括補助的標準、補助的額度、補助的方式… … 等﹞，在現況上，都是處於『不公開』的方式。
以文建會為例，對於來自立法委員請託之案件，雖然在會裡有作記錄，但礙於現實並不可能作公
開105。 
 



核發上的問題，擔心影響出國之計劃，便主動尋求立法委員之協助，經由立委向

外交部尋求支援，由外交部代為向日本交流協會進行交涉，最後順利成行赴日演

出。除此之外，有時藝文團體在例如商借展演場地、申辦活動等事務上，都在尋

求立委民代協助之範圍。以本研究之深度訪談對象曹啟鴻、洪秀柱、陳景峻、陳

學聖等立委來說，有關藝文團體所提出要求協助之各類案件，儘管各團體所需要

的協助之處不盡相同，但平均一個月至少有一至二件。基本上，藝文團體的組成

是人民，任何的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都可能面臨一些狀況，有可能需要民意代表的

協助，一般無論在立法委員的國會辦公室或服務處，常常會接收到來自選民的服

務案件或陳情。藝文團體在經營管理或個人之生活上，自然也有需要民意代表協

助之處，這時的互動便自然的產生。 

 

三、邀請活動參與 

有些藝文團體在舉辦活動時，會主動邀請立委參與，藉以與立委進行互動、 

良好關係。例如：立法院文化立法推動聯盟的立委們，歷年來便常常參與華山藝

文特區舉辦之藝文活動。表演藝術聯盟所舉辦之論壇、座談會等，亦主動與關心

文化議題的立委聯繫，邀請立委與會。另外，一些藝文團體在有演出活動時，也

會主動邀請立委蒞臨欣賞，例如：雲門舞集舞蹈團，在有演出活動時，會主動贈

票邀請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的立委欣賞。有些藝文團體除了邀請立委欣賞藝文演出

外，甚至邀請立委參與演出。例如：綠光劇團的『人間條件』舞台劇，便曾邀請

立法委員陳學聖、邱議瑩等人客串演出。河洛歌仔劇團的『秋風辭』戲劇，也邀

請朱惠良、林重謨、秦慧珠… … 等多位立委、政界人物粉墨登場。雖然政治人物

們，其本身多非戲劇演出或其他藝文領域之專業，但請政治人物參與演出或活

動，不只是可作為藝文團體與民意代表間互動的機會，也可以因為政治人物其本

身的知名度，達到宣傳的效果。這也是藝文團體與立委之間互動的一種模式。 

若就『公共關係』的相關論述來分析，『公共關係』的定義大抵有以下解釋： 

 



表 4-3-2『公共關係』定義列表： 

主要學者﹝書籍﹞ 公關定義 
韋氏國際大辭典 獲得公眾了解及爭取好感與融洽 
Cuitip & Center 強調公關的對象 
Harlow 組織與群眾的雙向傳播管理 
Jefkins 透過與族群的交往達成組織特定的目標 
崔寶瑛 臧國仁 強調傳播的效果 
王洪鈞 具有社會責任的傳播管理功能 
袁自玉 具傳播、管理、行銷的整合 

資料來源：王麗馨《非營利團體之公關策略》論文﹝頁17，表2-1：公共關係特

點比較﹞ 

 

藝文團體與立法委員間的這類型互動模式，從『公共關係』的意義上來看，

此類互動的功能即具有『公關』之意義106。 

從上述藝文團體主動與立委互動之案例，可了解：部分藝文團體會透過立

委，提供政策面之建言、意見。而無論在政策議題或個案問題上，立委亦成為尋

求協助的對象、管道。另外，藝文團體與立委間的互動，並具有『公關』建立之

意義。 

 

第四節 立法委員與藝文團體之互動模式 

 

    歸納前二節之互動案例，概分有由立法委員主動者、由藝文團體主動者，但

既是所謂『互動』，便應不是單向的狀態呈現。無論由立委角度，或由藝文團體

角度主動出發產生之案例，互動的過程是相當重要的，影響著互動案例的最後成

效。 

    就前二節的互動案例，試以圖示立法委員與藝文團體間之互動模式﹝圖

4-4-1﹞： 

                                                 
106 有關『公共關係』之相關論述，可參考王麗馨《非營利團體之公關策略》論文，頁14~17。 
 
 



圖 4-4-1立法委員與藝文團體互動模式圖： 

 

                                                             

             

  

  

  

 

                          

                         

       

                       達  成  各  自  目  標 

        ﹝如：影響政策、取得資源、獲得支持、公關宣傳、解決困難、其他… … ﹞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就立法委員與藝文團體兩者間的互動中，雖可在互動案由的起始時，區分出

兩者主動、被動產生互動的立場狀態。但事實上，在實際觀察中發現：就立法委

員與藝文團體間互動的過程來說，各自究竟是擔任主動、被動的角色，並非在每

個案由、文化議題的操作上都是可明確釐清的。運用藝術社會學的理論推想，社

會和藝術之間的影響，具有同時性和相互性107。立法委員與藝文團體彼此在互動

模式中，是可能同時、相互達成各自的目標，在主動、被動互動間的角色扮演，

隨著互動的過程而趨於模糊、不重要。後續在本論文第五章中，便將就台灣社會

中政治與藝術交流互動中的現實考量作觀察、論述。 

                                                 
107 參閱阿諾德‧豪澤爾著、居延安譯《藝術社會學》，頁 3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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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政治與藝術互動下的價值體現 

政治與藝術之間的地位、關係、文化藝術的發展，無法自外於整體之社會體

系之外，而社會體系透過政治制度、力量來控制：政治力干涉不了藝術的本質與

創作的自由，但卻掌握、影響著文化生態、藝文發展的方向與空間。 

   本章將先說明立法委員與藝文團體，在社會體系中之角色、定位。後延伸至

藝文團體在社會體系中，自身掌握有何種資源？並將就社會資源互動、轉移的角

度，將以物質性資源、組織性資源、政治性資源、激勵性資源等資源分類作藝文

團體之資源分析。 

 

第一節 立法委員與藝文團體在社會體系中之角色與定位 

一、立法委員在社會體系中的角色與定位 

現代民主制度的設計，促使國會成為代表人民行使權力、代表民意的機關。

除了負有將民意轉換為法律、政策的任務。理論上，凡是有關國家重大事項、與

人民有權利義務有關之事務，都與立法機關有關係108。也正因為立法機關乃以民

意為其權力基礎，在社會體系中的角色，與其他公部門、行政機關相較，是較具

可接近性的109。舉例而言之，這層『可接近性』的特質，成為促使像立法院內『文

化立法推動聯盟』，這樣以關切文化事務為出發點的自發結盟組織，能獲得與藝

文團體互動的機會110，且具有實際運作之空間，成為藝文團體與公部門溝通之管

道之一。 

國會是一個具有民意代表性的集會場域，立法委員由選舉制度中脫穎而出，

立委掌握了立法等權力，在社會體系中被視為權力的象徵。但也由於國會中的立

                                                 
108 詳述於本研究第三章有關立法委員權責之論述內容。 
109 參考黃雅文：1999《我國非營利組織議題倡導策略之研究》，頁 48~49。 
110 與表演藝術聯盟金崇慧主任訪談內容。 



委們是必須透過競選產生，如果選民不喜歡他們的作為，便可再透過選舉的制度

令其下臺。這樣的機制，促使民意代表們只要在乎連任與否，便得重視選民111。

這也形成了人民與民意代表間權力制衡關係。 

 

二、藝文團體在社會體系中的角色與定位 

    在藝術科學領域中，「何謂藝術」這個問題已成為千古之問。也正由於藝術

這個概念包含了許多現象與觀念，藝術往往予人難懂、不易定義的觀感。藝文團

體在社會體系中以藝文創作、活動的展現為目的，藝文團體的組成者為藝術家，

以及藝術相關工作者，藝術家是藝文世界的主體。而藝術家的社會地位，是一個

綜合性的評估，主要是以藝術家的經濟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三方面構成112。 

 

藝術家經濟地位的脆弱，決定了他們政治地位的微不足道。在很長一 

      段歷史時期，為了獲得社會的承認並由此而得到生存的物質保障，藝術家

們必須將自己租賃給其他社會集團。在古代是皇公貴族，在近代社會是社

交豪門。他們在政治上的依附性在古代是以“寄食制”的形式出現，在近

代社會是以國家頒發的類似英國的“桂冠詩人”和法國的“御前史官”

的頭銜而實行的“資助制”113。 

     

以台灣目前的藝文生態，藝術家的經濟地位，或許不見得『脆弱』，或必須

把自己租賃給其他社會集團。但就整體藝文環境與社會環境的依存狀態來看，公

資源對於藝文環境所提供的社會資源，確是相當重要的。就以我國文化補助的專

責機構─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來說，其所統計的近年來藝文團體申請補助統計資

料中，可獲知每年許多藝文團體所用以維持營運或籌辦展演活動的經費，是需要

依賴其補助。﹝表 5-1-1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藝文團體申請補助概況﹞： 

                                                 
111 參閱詹中原《權力遊戲規則─國會與公共政策》，頁 87。 
112 見徐岱《藝術文化論》， 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民國七十九年出版。 
113 同註 107，頁 177。 



表 5-1-1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藝文團體申請暨核定補助件數概況 

件數 民國86年 民國87年 民國88年 民國89年 

申請收件數 

總計﹝件﹞ 

987 1,698 2,098 3,038 

核定補助件數 

總計﹝件﹞ 

622 802 902 1,213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在我國憲法第一百六十五條，明定：『國家應保障教育、科學、藝術工作者

之生活，並依國民經濟之進展，隨時提高其待遇』。條文雖然是宣示性意義大於

實際的功效，但象徵宣示了台灣社會對於藝文的重視。在今日的台灣社會，所謂

藝術家的政經地位，都有大程度的提高。這種提高某一方面可從藝術家出任公部

門首長，例如：現任文建會主委陳郁秀，本身是音樂家、現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

龍應台，是著名的文學家… … 等例子。但對於藝術家而言，真正讓他們在社會上

獲得尊重的，是他們的文化地位114。 

 

巴爾扎克說得好：“帝王統治人民不過一朝一夕而已；藝術家的影響

卻能綿延至整整幾個世紀。… … “國王賞賜給藝術家十字勳章和綬帶，但

是這些表彰功勳的小玩意兒愈來愈無價值，它們對藝術家毫無作用，倒是

藝術家提高了這些東西的身分，而不是這些東西給藝術家帶來了什麼榮

譽。”115 

     

    在台灣社會體系中，立法委員與藝文團體，各具有代表政治、藝文的符號角

色。在台灣社會中，代表政治界的立法委員，與代表文化界的藝文團體，所擁有

                                                 
114 同註 107，頁 183。 
115 同註 108。 



的社會資源與角色功能有所不同。立法委員握有立法權力，擁有所謂的政治地

位；藝文團體具有藝術創作的專業能力，擁有的是文化地位。在社會體系中，各

自代表著不同的角色與社會價值。至於價值的高低，並不能有如商品價格區分出

高低好壞的，政治與藝術屬於兩種不同專業領域，社會價值的判別也應見仁見

智。個人認為，政治與藝術兩領域，在社會體系中，不可避免的具有相互影響、

交流互動的情況與必要。但兩者之間並不會有尊卑高低的地位比較問題。 

 

第二節 理想與現實拉鋸中之政治與藝術 

    無論在政治或藝術的領域中，都是源於理想，寄望在現實社會中予以實踐，

但不僅是政治與藝術，在現實社會的運作中，各種變因都可能造成法規、政策、

及各種社會機制運行中，與理想狀態產生差距。 

    在政治領域中的現實呈現，立法委員便可能因其有個人的動機、利益，或來

自選區的利益、壓力，又或者是來自政黨的壓力116等關係，迫使在部分議題的倡

導上，有其選擇之立場或考量。藝文團體在與立委進行互動時，對於立委本身的

理念、立場、政黨… ..等背景問題，必須有所了解，因為這在現實的政治運作中，

都可能成為影響立委發揮政治力的原因。在J.W.Kingdon指出國會議員在從事選

擇議題設定時的原因為：滿足選民願望、提高自我聲望、完成自我對好政策的概

念117。 

    陳學聖委員便表示：立委在推動某些議案時，的確會受到許多理想與現實產

生拉鋸的狀態，包含藝文團體在內的許多民間社團，在推動議案時，抱有極高之

理想性，但議案在進入實質推動、審查時，便需面對『理想性』之外的現實考量

與挑戰。其舉例說明：例如有關藝文獎助方面議案的推動，我們希望藉由稅負上

                                                 
116 詳見本研究第三章有關黨團組織之內容。 
117 J.W.Kingdon：1984《Agendas,Alternatives,and Public Policies》，Canada:Little,Brown & Company 
Limited.頁41~43。 



的減免、獎勵等方式，來達成促進大眾支持藝文、改善藝文環境的『理想』。但

是，在這類議案的推動時，實際上必須考量的問題，卻涉及財政、法制等層面，

影響層面就不僅僅是藝文界，無論在行政部門或民意代表方面，都勢必有所現實

層面考量，此時便無法完全只站在藝文界所冀望的理想層面做單一思考。 

在費約翰﹝John Pick﹞《藝術與公共政策》中提到有關藝術在社會體系中之

價值的看法時認為：政策的目的非常堂皇，對於政府而言，在宣稱推動藝術所帶

來之冠冕堂皇之影響，亦是件非常容易的事，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可能是

政府逃避更大、更艱困責任的方法之一118。費約翰認為，在這種情境的背後，是

具有『政策的表達、暗示或隱喻經濟重於藝術』的： 

     

          … … 政策通常傾向於鼓勵在創造、生產和推動藝術的過程中，類似「行

銷點」這樣「實際」的經濟觀點是足以借鏡的，並且應當像經營商業般加

以運用。根據英國藝術評議會的說辭，藝術的創造是商業經營「總經費」

的一部分，它將帶出一項「現有商業的實際估價」。在這種狀況下，不以

藝術原有的價值觀來評定藝術，而以其商業利益做為評價標準的事實，是

十分明顯的了。 

     

    這段文字觀點或可說明『藝術』在社會體系中，在面臨與其他領域相較之價 

值判斷上，所可能遭受之看法與認知。以上的論述，說明了在社會環境中，在受

各項社會因素影響後，便會造成現實社會中，原無價值高低問題的政治與藝術兩

不同領域，出現了優先順序與重要程度的差別。此時藝術領域的社會價值與地

位，便出現次於政治領域，或是其他諸如經濟領域的觀感印象。 

對於從政者來說，藝術在可資運用時，是否被作為推動某種政治觀點的工 

具，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政治立場下，可能會出現不同的解讀119。但一個國家

                                                 
118 參閱：江靜玲編譯/費約翰著，《藝術與公共政策》，台北市：桂冠，1995。頁 142。 
119 可參考第四章第一節有關光榮革命後的西洋歷史時期例證：文學家狄福﹝Defoe﹞、斯尉夫特



所擬定的文化政策方向，自然像是舵手般的對於一個國家整體的文化發展方向具

有影響力，足以影響文化生態、與文化資源的分配。文化藝術的發展，無法自絕

於社會體系之外，也勢必無法百分百不受政治力的影響，政治力或許干預不了藝

術家的創作力或自由，但擁有影響文化生態、藝文發展蓬勃與否的社會資源。 

漢寶德先生認為： 

 

        … … 擁有文化傳統的國家，如中國，常常把文化與政治連成一體，把維 

護五千年文化為政治家的責任，文化遂成為無法抗拒的力量。這已經不是國 

民是否了解文化的問題、是否有共通認識的問題，而是國族驕傲的問題。世 

界各國對於文化的無條件贊助，十之八九是基於如此的政治考量，並沒有思 

考資源分配公平性的問題。… …  

    

    上述論點，或可感受出現實社會中，政治、經濟等條件，有凌駕藝文的情況。

從政者﹝立法委員﹞在為求滿足選民願望、提高自我聲望、完成自我對好政策的

概念等選擇議題設定的因素下，可能選擇參與、支持藝文議題；但換個角度想，

也可能為了同樣的這些因素，而選擇重視藝文之外的其他議題，例如政治、經濟

等等。 

    由上述社會認知、背景為基礎，這也無怪乎我們常常聽到『藝術文化是少數、

弱勢的』、『文化界沒有選票』之類的質疑藝術文化界力量的聲音。 

 

第三節 政治與藝術互動現象背後之社會意義 

    本節將分兩個部分，一就政治與藝術兩領域，交流互動之中，所產生之社會

評價做論述。一就社會資源的角度下，來論述兩者之互動意義。 

 

                                                                                                                                            
﹝Swift﹞，分傾向惠格黨及扥瑞黨，分著有含有社會教育目的的《魯賓遜漂流記》，及典型社會
諷刺文學《格列佛遊記》，便是當時藉藝術為政治宣傳的著名例子。 



一、互動下的社會評價 

對於『政策』的認知，在費約翰﹝John Pick﹞《藝術與公共政策》中提到： 

 

          … … 「政策」的第三種意義，也是政治家們習慣使用的一種。它是政

府官僚對「政策」常用的定義：「付諸實行」所衍生而來的。這個意義最

容易聯想到的，是在唐寧街十號﹝10 Downing Street，即英國首相府﹞的

政策單位，該單位理論上並不制定新的政策，而是將首相現有的政策付諸

實行。根據這個定義，對於目的不用太過明確─只要提供該政府或政黨溫

和而非特例的目標便已足矣。因此，有一個「藝術政策」只是意味著政府

各部門對藝術的任何決策，都是根據政府佔優勢的思想而定的，而不是依

據該國之文化傳統或者議題下的藝術型態的固有特質而決策的。在這種信

念下發展藝術政策的政黨，常常會以暗喻式地保證藝術家可以繼續獨立於

政府之外─「同儕團體評價理想的維護」或者「距離政策」持續的願望─

但在實行時這些保證都無實質意義。溫和的、無法達成的理想，以及白紙

黑字提出來達成這些理想之方法明顯地缺乏，說明了真正提出來的是政府

在實行上的改變─「政策」所指的是：藝術在可資運用的時候是被視為推

動某種特定政治觀點的工具。120… …  

 

當政治力影響政策的推展、藝文團體與政治領域進行互動後，所呈現出的文

化政策在台灣的社會中，是否符合眾人的期待？台大學者夏鑄九形容： 

 

      坦白說，文化政策在台灣，根本就是公共政策中的裝飾品，而且只是

表現特定上層人物文化品味的化妝品，實在沒有什麼可以寄託人民期望

的。我之所以願意發言，其實是希望政府的文化政策，能夠變成可以辯論

                                                 
120 參閱：江靜玲編譯/費約翰著，《藝術與公共政策》，台北市：桂冠，1995。頁 88~89。 



與交換意見的公共領域，這樣，意見可以被影響，政策也可以逐漸經得起

考驗，符合台灣的現實，與大多數人的文化需要，資源分派的過程也可以

更透明些，更重要的，得到民意﹝民代與媒體﹞的監督。 

 

立委和藝文團體在互動中，雖然顯現出彼此在政治、藝術專業領域中的能 

量與專業性，但若將兩者投入整個社會體系中來看，兩者都是社會中的領域之

一，是社會體系中的一部分，彼此甚至有相互依存、影響的關係。 

立法院是民意機關，我國的立法委員是民選而出的民意代表，立委的問政權

力是以民意為基礎，藝文團體亦代表民意的一部分，藝文團體的意見與需求，對

於立委來說是不能忽視的。而就藝文團體來說，立委可以是反映聲音、尋求協助

的管道，在對於政策、法令、預算資源的分配… … 等問題時，立委可以是遊說的

對象，可以是團體立場的支持者。對於藝文團體來說，擁有支持藝文、支持團體

立場的立委，等於是掌握一項社會資源。在社會體系中，就藝文團體的成員亦為

「選民」的立場來說，關鍵的問題應是：如何選舉出我們﹝藝文團體﹞認同的民

意代表﹝立委﹞？相信正因為這對於藝文生態來說，是個具有影響性的問題，也

才會有藝文界推舉「文化立委」這種具有「政治味」的活動。 

在理想與現實的拉拒下，藝文與政治呈現的互動，某些時候，甚至是一種共

生的關係。但文化立法推動聯盟，就正面的評價方面來說：聯盟的成員不設限於

參與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的立委，等於是讓未參與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但亦關心藝文

事務的立法委員，有了一個參與藝文事務、與藝文界互動的管道。以積極參與文

化立法推動聯盟的王拓、陳學聖等成員來說，在第四屆立法委員任內，都不是教

育及文化委員會的立委，但仍因為任內關心文化事務，在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受到

『表演藝術聯盟』評鑑為『文化立委』，並頒發『文化桂冠』121。且第四屆評鑑

                                                 
121 民國九十年十一月二十日，表演藝術聯盟邀請藝文界代表、文化立委當選人、媒體記者等人，
假華山藝文特區舉辦文化立委當選記者會。記者會中公佈第四屆立委任內，藝文界評鑑獲選之六
位『文化立委』，分別為：王拓、林濁水、洪秀柱、朱惠良、曹啟鴻、陳學聖。記者會中並由藝
文界代表頒發『文化桂冠』贈與六位文化立委。 



當選為『文化立委』的六位立法委員，亦皆為文化立法推動聯盟的成員。由藝文

界賦予『文化立委』的榮銜，這對於關心藝文的立委來說，象徵是藝文界給予的

肯定。在現實的效益上，這對於當時即將投入年底立委連任選戰的立委們來說，

「文化立委」的頭銜，不但是對於其過去努力的肯定，也同時是選舉時一個宣傳、

政績的表彰；雖然，這頂「文化桂冠」對於立委選戰的實際選票的幫助有多少無

法確實量化，但絕對是一個政治與藝術互動後的「產物」，是藝文領域力量凝聚

的象徵，以及表達其關心政治的一個動作。 

 

          文化藝術界最大的悲哀就是藝術家缺乏為「公共服務」的習慣，創作

的「個人性」被發揮的淋漓盡致之後，就是不參與公共事務，但當需要創

作資源時，又常埋怨大眾﹝或政府﹞不重視文化。曾有一位現任立委多年

來持續投入文化生態的改革與立法，但他從來不在競選文宣中列入文化相

關的政見，原因是他認為他寫了也不會多得幾票。如果文化人再不為文化

而投票，再不願為文化站出來，所剩無幾的文化立委又能在新立院122剩下

幾個？而台灣的文化生態也就只好再悲哀下去了123。 

 

也有藝文界人士，對於立委與藝文團體間的這種關係呈現，持悲觀、不滿的

想法： 

 

          … … 眾人與個人之間的界限應該如何區分呢？當文化碰上選舉，「改

善文化生態」的訴求成了支撐文化人與政治掛勾的正確理由，但所謂「文

化生態」，指涉的應是一個可以被眾人接受的文化生態。運作多年的國家

文藝基金會或文建會扶植表演團隊，不就是針對被主流社會接受的體制內

                                                 
122 本篇文章載於 2001年 10月 18日，自由時報 40版「自由藝談」專欄，當時正值年底即將改
選立法委員之際，是以作者文中出現有「新立院」一詞。 
123 陳琪：〈為『文化』投一票〉，刊於 2001年10月18日自由時報第四十版。 



﹝政治正確﹞表演團體為主要對象嗎？… …  

          … … 「文化立委」做些什麼？或說的明白一點，代表文化界向公部門

爭取什麼資源？… … ，假若沒有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或者根本就沒有資

源可供分配的問題，不由令人懷疑，「文化立委」這個詞語是否還有存在

的應然性？… … 文化通過立委繞了一圈，還是回到資源分配的原點，卻用

了文化包裝，把銅臭味美容得神聖不可侵犯。有「文化立委」在中間洗錢，

可真把文化、政治、經濟三者混濁的關係弄得清清白白的。… … ，「文化

立委」戰時需要金童玉女124左右護法，平時金童玉女又可在立委的大傘下

找到庇蔭。說他﹝她﹞們是共犯結構，太沒有文化氣息，不如說他﹝她﹞

們是共生體。 

 

    文化工作者王墨林的這段說法，或許過於偏激，且其中部份指涉﹝如：洗錢 

﹞應未經查證。在此引據王墨林這段論述，其價值在於這段論述，事實上可反映 

出部分藝術文化工作者，在面對『政治』時的心態，以及看待『政治人物』時的 

內心想法。 

    除上述藝文界對於『文化立委』的反動聲音之外，『文化立委』的推舉，在

推 

舉的過程中，也突顯出政治與藝文兩造間互動的微妙。以立法院陳景峻立委為例， 

其長期參與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文化立法推動聯盟，對於文化議題的關切 

與發聲，時有所見。但在表演藝術聯盟主辦之第四屆文化立委推舉活動時，陳景 

峻立委卻未獲推舉。就表演藝術聯盟與部分藝文人士針對此事的說明125，認為陳

景 

                                                 
124 引用自：王墨林，〈誰是「文化」立委？〉，2001年 10月 16日自由時報 40版「自由藝談」
專欄。就此篇引用文章之前後文觀之，『金童玉女』一詞乃用以比喻文化界之藝文團體、藝文人
士。 
125 參考表盟在九十年十一月二十日，文化立委推舉記者會中之說明，以及文化評論者林谷芳等
人之說法。 



峻立委在處理部分文化議題﹝如：故宮假玉風波﹞時爭議過大，議題處理方式無 

法獲得多數藝文人士認同，因而未列入文化立委之推舉名單中。此事件顯示藝文 

界在評價政治人物對文化議題的參與上，具有其自身之價值判準，並非政治人物 

所有關心藝文的作為，都能為藝文界所接受。藝文界所能接受、認同的『文化立 

委』，不僅是關心文化議題，仍需要取得其信任、以其可以接受之操作方式為之。 

朱惠良委員便表示，以其和藝文團體互動的過程中，可以感受出藝文團體 

在與立委互動中，對於立委的要求與評價有其選評標準。 

文化立委的選評結果，說明了藝文界對文化議題的操作想法，也讓關心藝文 

事務的立委們，了解在政治與藝文間的互動間，如何建立、取得藝文界真正的信

任關係，參考是否適時調整議題的操作模式，這可以說是政治人物參與文化議題

時的重要課題。 

     

二、社會資源角度下的互動意義 

將上述這些言論作一彙整思考，值得去深究探討的是：造成這些言論、想法

的發生地─社會大環境中，促使政治與藝文兩領域的互動因素與呈現之意義。參

考黃雅文在《我國非營利組織議題倡導之策略研究》中，有關非營利組織資源的

分析與運用的論述，並試從「資源」﹝resources﹞的角度來探究政治與藝文互動

的價值。 

就「資源」的定義而言，指能夠被用來影響他人，且有助本身或其欲達成之

目的的所有資產126。 

組織的資源可概分為五種127： 

﹝一﹞物質性資源﹝physical resources﹞ 

    包括資金與組織成員規模。 

                                                 
126 參考黃雅文：《我國非營利組織議題倡導之策略研究》論文，頁 42。 
127 有關組織資源之五項分類，資料彙整自黃雅文：《我國非營利組織議題倡導之策略研究》論文，
有關組織資源之相關論述。 



    透過資金，可換取許多其他資源。例如：聘請專業工作人員、購置組織

的財產、進行文宣… … 等。 

    組織成員的多寡，至少代表兩種政治意義：會員就代表投票者，會員的

多寡，代表組織的規模，會員多，可使民意代表不得不重視該組織的聲音。

且會員的多寡，也可以顯示出組織的代表性。 

﹝二﹞組織性資源﹝organization resources﹞ 

    指成員的行動力與凝聚力、領導者與資訊知識。 

    影響組織議題倡導能力的關鍵，不只是組織成員規模的大小。有些組織

人數少，但共識度大、凝聚力強、立場行動一致，反而擁有較佳的行動力。

因此組織成員之行動力、團結與否，也是組織資源的重要指標。 

    另一方面，組織的領導者，是否具專業素養，對於組織的議題倡導、資

源運用等，亦相當重要。 

    資訊知識指組織的知識基礎，組織擁有專業知識，將為組織本身鞏固既

有合法地位、權威感、可性度。 

﹝三﹞政治性資源﹝political resources﹞ 

    包括對政治運作過程的了解與政治上的聲望。 

    對政治運作過程的了解，指的是具備何時進入與退離政治過程的知識與

資訊。例如：立法院相關議事法案的相關委員會為何？相關法案的提案人、

審議者為何？ 

    政治上的聲望，指組織本身或議題實際倡導者，是否具政治上之聲譽，

能否使欲訴求之對象認同？信任資訊之來源並加以採用？ 

﹝四﹞激勵性資源﹝motivational resources﹞ 

    指團體能吸引會員加入的誘因，包括物質誘因、結合誘因、使命誘因。

非營利性質之團體的會員結合，多以使命誘因吸引成員加入。 

﹝五﹞無形性資源﹝intangible resources﹞ 

    指組織整體之社會形象。 



    一個能被社會接受、獲好評之組織，能使決策者或訴求對象即使不贊同

其看法，也不便正面表示反對。通常非營利性質之組織，相較於一般利益團

體，較能獲得公眾信賴，而某些長年推動公益有成之組織，甚至在社會上擁

有崇高道德形象。 

三、藝文團體資源觀察─有關表盟、視盟的資源觀察 

參考以上五種「資源」分類的角度後，研究者以在立法院內之實際觀察，以  

及訪談表演藝術聯盟、視覺藝術聯盟兩團體﹝以下分別簡稱為『表盟』、『視

盟』﹞，所得之資訊，針對表盟、視盟兩藝文團體結盟組織，現有資源作一整理，

如下表﹝表5-3-1：表盟、視盟資源觀察表﹞： 

 

表 5-3-1：表演藝術聯盟、視覺藝術聯盟組織資源觀察表 

組織資源 

類型分類 

觀察資源內容 是否具有此類資源 

﹝表盟 / 視盟﹞ 

備註 / 描述 

物質性資源 組織成員 

﹝含個人及團體﹞ 

表盟：○ 

視盟：○ 

表盟：225個 

視盟：170個 

組織性資源 組織凝聚力、行動

力 

表盟：○ 

視盟：○ 

藉由會員大會、活動、議題

倡導等凝聚 

政治性資源 議事運作了解度、

政治聲望、代表性 

表盟：○ 

視盟：○ 

表盟：藝文代表性強、議事 

運作了解度尚可 

視盟：藝文代表性強、議事

運作了解度較弱 

均被視為藝文界之代表 

激勵性資源 物質誘因、結合誘

因、使命誘因 

表盟：○ 

視盟：○ 

表盟：以使命誘因為主，但

一開始的結合，是起因於希

解決表演藝術團體之稅制



問題。 

視盟：使命誘因為主，但曾

替會員爭取物質資源，例

如：誠品卡，給予購物折

扣。 

無形性資源 社會形象 表盟：○ 

視盟：○ 

均為藝文人士組成、均為非

營利組織 

表盟：表演藝術聯盟之簡稱、視盟：視覺藝術聯盟之簡稱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上表﹝表5-3-1﹞中，以表盟與視盟的資源分析，切入藝術團體與立法委

員間互動關係的思考中，探討政治與藝術兩者間互動的意義： 

    ﹝一﹞就物質性資源方面：表盟和視盟各有二百二十五個及一百七十個會

員。上述會員的計算個數，包含團體會員及個人會員。是以從量化的角度觀之，

若將每個團體會員中的每個人員納入估算的話，會發現參與表盟與視盟的藝文從

業人員，應是相當眾多的。 

    ﹝二﹞就組織性資源方面：表盟和視盟雖是藝文界的自發性結盟團體，但在

行動力和凝聚力上有一定的力量。從訪談中了解：雖然組織平常的會議、事務決

議是依賴理監事會議、行政辦公室來作處理。但與會員間會藉由年度會員大會、

活動、會訊、E-mail的寄發等保持聯繫，作訊息的傳遞。 

    ﹝三﹞就政治性資源方面：在立法院的實際觀察及與表盟、視盟的訪談中發

現，藝文團體對於立法院議事運作的程序及熟悉度，相較於其他領域具有壓力團

體性質之團體128，較不熟悉129，陳學聖、陳景峻立委在接受訪談中皆表示了此種

                                                 
128 可參考第一章中有關壓力團體之性質定義之相關說明。 
129 例如與教育領域中的「全國教師會」、環保領域中的「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相較，藝文界在議



看法。 

    ﹝四﹞在激勵性資源方面：因為表盟、視盟皆為以關切藝文事務發展為主之

非營利性質組織。參與者以使命誘因為主。但無論表盟或視盟，平時會主動提供

藝文方面相關資訊給予會員，而視盟並曾為會員爭取誠品書店的「誠品卡」，給

予會員購物時的折扣優惠。視盟所提出的此項會員優惠，看似只是針對會員所提

出之福利，與視盟此一組織本身與立法委員間之互動關係無直接關聯。然而，若

從資源轉換的角度來看，視盟提供如誠品購物優惠這類的激勵性資源予會員，吸

引會員的加入，擴充壯大視盟的組織與會員數後，間接將影響視盟在藝文界的代

表地位，對視盟在向立委、政府進行文化議題及法案的遊說、意見發聲時，更具

影響力。 

    ﹝五﹞在無形性資源方面：藝文團體在社會中所擁有的社會形象，對於其組

織之現實展演創作、經營上的幫助難以估計和判斷。但他們在藝術文化方面的貢

獻，累積良好的社會形象與地位130。陳學聖立委將自己對於藝文方面事務的投

注，視為檢視自己「社會貢獻度」的指標之一131。另一位深度訪談的對象陳景峻

立委亦表示，長期駐守立院教育文化委員會，對文化議題的關切，已累積出關心

文化事務的社會形象。這樣的社會形象，促使許多民間藝文工作者，在遭遇問題

或必須尋求協助時，會主動與其聯繫。另外像是朱惠良立委本身即為藝術專業科

系出身，曾服務於藝術機構。或又如王拓立委，除擔任立委角色外，本身即是文

學創作者。對於立法委員來說，表盟、視盟這類的藝文組織，是代表藝文界的聲

音、立委對藝文界也自有一定之尊重。 

    就以上分析，配合本研究第四章中，所提出的數個在第四屆立法院中，立法

委員與藝文團體間，所產生之政治與藝術交流互動的案例。在第四章中亦提及，

無論立法委員或藝文團體，在互動的模式中，最後所尋求的乃是達到各自所希望

                                                                                                                                            
事運作與公共政策的參與上，較不突出。 
130 可參見徐岱《藝術文化論》，頁 183及本章第一節之內容。 
131 陳學聖立委在訪談中述及，對於將公益慈善、社福、藝文等領域之服務與重視，作為自己對
社會的「社會貢獻度」檢視指標。 



達到的目標132。而各自所希望達成的目標，對具有民意代表身分的立委來說，藝

文團體的選票支持、良好之社會形象… … 等，會是立法委員與藝文團體互動中所

欲達成之目標。對藝文團體來說，公部門資源的獲得、公關宣傳、現實問題的解

決… … 等，則是其與立法委員互動後，所希望達成的目標。 

    綜論在整體社會體系中，立法委員在台灣選舉制度的影響下，賦予有立法、

審核國家預算等權力，並有民意為基礎。在社會體系中，因為這些實際權力之掌

握，而被視為權力的象徵。藝文團體在社會體系中，雖然仰賴公資源的程度甚高，

但隨藝術文化的逐受重視，與立法委員相較，真正讓藝術家們﹝藝文團體﹞獲得

尊重的，是文化地位。 

    對於藝文團體所擁有的各項資源，以及其對於政治人物選舉時﹝選票﹞的幫

助成效如何？針對此一問題，陳學聖、曹啟鴻、洪秀柱等立委均認同藝文團體的

最大資源，的確應是其所擁有的『無形性資源』這一部份，也就是上述的『文化

地位』。曹啟鴻委員表示，與其互動良好的藝文團體，在選舉的選票評估上，並

沒有所謂的『動員能力』，往往也無法評估經營藝文社團時，能實際轉化為選票

的效益多大。但是，藝文團體在曹啟鴻委員問政時，能夠提供意見諮詢、讓其獲

得深入之政見，以及社區活動的協助等，仍是讓他能感受到藝文團體之力量與資

源133。 

    洪秀柱立委辦公室亦表示，長年致力於教育文化領域，面臨選戰時，仍會感

覺『沒選票』，雖然教育文化界能夠支持她、認同她，但選戰中，政黨版塊之分

配、買票賄選等，對於選情還是關鍵性的影響。 

    以表演藝術聯盟舉辦之『文化立委』推舉活動來說，對於關心文化事務的立

委們提供的便是藝文界的『無形性資源』，等於是藉由藝文界『文化地位』的光

環，給予文化立委強化社會形象的機會，配合媒體報導的刊登134，作為選舉的宣

                                                 
132 詳見第四章第四節，有關立法委員與藝文團體之互動模式內容。 
133 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訪談曹啟鴻立委辦公室內容。 
134 民國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國時報以《陳學聖等獲推選為文化立委》、聯合報以《藝文界推
舉六文化立委─朱惠良等人昨簽訂『文化約定』，陳景峻發表文化白皮書》為標題，對文化立委



傳協助之一。 

 
 
 
 
 
 
 
 
 
 
 
 
 
 
 
 
 
 
 
 
 
 
 
 
 
 
 
 
 
 
 
 
 
 

                                                                                                                                            
推舉乙事進行報導，當時時值選戰投票日倒數之際，媒體之正面報導，對於關心藝文之立委候選
人，具有宣傳作用。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藝術文化團體與立法委員間的互動交流，無論互動之產生是主動、被動形

式，可歸納出意見﹝包含文化政策、議題… ..等﹞諮詢、活動參與﹝公聽會、座

談會、藝文活動、競選活動… … .等﹞、案件協助等互動因素、模式。 

    藝術的推展，帶給民眾文化、心靈上的提昇與真善美感受，政治運作機制以

及立法委員在政治領域中的問政效能，則影響著社會體系的運作、資源分配等問

題。無論藝文或政治，在台灣社會價值體系中，各有著其特質與價值意義。 

    以下並就本研究歸納出的幾點現況問題，以及後續研究等作一說明： 

 

一、研究發現 

    從觀察台灣立法院、藝文環境的生態，以及立法委員與藝文團體之互動關係

中，可發現在現實社會中，兩領域互動之呈現，至少可歸納出以下幾個已呈現出

的問題： 

 

﹝一﹞立法委員對藝文事務關心者在立法院中屬相對少數： 

          藝術文化方面議題，在立法院受關注的程度相對不高。從立法院

每一會期之初，進行委員會登記時，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的登記情形，

與交通、經濟、財政等熱門委員會，立委超額登記的熱烈景況無法比

擬，便可見一班135。且在第四屆立委任期內，選擇長駐教育及文化委

員會的立委並不多，而參與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的立委中，雖有許多是

具有出身教育界之背景，教育方面之議題與教育法案，相對於文化法

案受到較多的關切。 

          而在第四屆立委任內，重要的立法院文化議題的結盟組織『文化

                                                 
135 可參考第三章中有關委員會機制之內容。另可參考附錄：第四屆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參與立委
暨參與會期表。 



立法推動聯盟』，雖然成為許多藝文團體的互動窗口，但在十數位的

聯盟成員中，亦並非所有成員，都能確實參與、關心文化事務之討論

與推動。  

          立法院的政治生態中，關心藝文的立委屬於相對少數，其實也可

以說是整個台灣社會價值呈現的一隅。立委為民意之代表，當立法院

中的經濟、交通等委員會，登記爭取參與的立委眾多，使之成為熱門

委員會時，相較於立法院中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的『冷門』，便是台灣

社會價值認定的一種呈現。 

 

﹝二﹞藝文團體對於立法、議事程序不熟悉，無法有效掌控文化議案之進行

狀況： 

在立法院的實際觀察，以及與藝文團體訪談過程中，發現藝文團

體對於立法的程序、議事運作方式，普遍不熟悉。相較於近年來，積

極推動教育改革的教改團體，例如：全國教師會、人本基金會… … 等

組織對於議事運作的  熟稔，藝文團體在對於立法程序、議事運作機

制的熟悉度，確實有加強空間。 

              對立法院議事運作的程序的了解程度，直接影響著對文化法案、

政策、預算方向上的建言、遊說空間。雖然政治與藝術各屬不同的專

業領域，但若是藝文團體對於立法的程序、議事程序等有基本之概念

時，對於許多藝文界所關心之政策、議案的推動，可以獲得更多的掌

握與對應機會。 

 

﹝三﹞政治力影響公部門的資源分配與案件處理之公平性，卻無法有效管

制： 

從藝文團體與立法委員間的互動案例中，我們發現藝文團體對於

立法委員之互動模式中，除了給予立委政策建言，或擔任意見諮詢、邀



請立委參與藝文活動外，部分藝文團體並透過立委尋求案件協助。案件

協助的範圍又極廣泛，包含公部門補助案的申請、展演場地商借、其他

一般案件協助等等136。藝文與政治間，這類的互動關係之所以能成立，

證明了政治力在這類案件上，的確具有其效力，這在與立委的訪談中，

可以了解137。為什麼在現今具有一定之文化補助機制、強調政府是為民

服務的政府部會中，藝文團體會選擇透過立委的民代身分，運用政治力

來達到他們的一些需求、目標？而政府部會又礙於立委的權勢，迄今仍

無法有效處理此類問題？這已造成現實中政府機關、民代、民間團體間

為資源爭取、妥協的惡性循環現象。 

     

﹝四﹞藝文團體的力量與意見整合困難度高，易造成文化界不團結、勢力薄

弱之社會觀感： 

在與藝文團體、立委的深度訪談，以及所蒐集引用之部分報導資

料中，時可發現有認為藝文界予人意見不易整合印象的意見138。這樣的

情形或許與藝術創作此一領域，特別講求自主、獨創特性，或是藝術家

特殊的性格… … 等因素有所關係。但『藝文界不易整合』、『不團結』的

印象，在現實上確實磨損藝文界影響政治界的實力籌碼，降低了藝文結

盟組織成為壓力團體、或運用壓力團體效能的空間。 

 

﹝五﹞政治與藝術兩領域間，尚未建立出可有效評估成效、普遍性的互動關

係模式： 

          從第四屆立法委員與藝文團體的互動觀察中，雖能歸納出互動的

基本動機原因、互動模式，但仍無法確實評估互動的成效。研究者並

                                                 
136 可參閱第四章政治與藝術的交流互動部分內容。 
137 可參見本論文第四章第三節之互動案例內容之說明。 
138 可參閱第五章有關政治與藝術互動現象之社會意義部分內容。 



認為：以目前立法委員與藝文團體間之互動關係，尚未達到普遍性，

也就是說，立法委員與藝文團體間，所產生之政治與藝術間的交流互

動關係，並非發生於所有立法委員及所有藝文團體之中。 

 

﹝六﹞行政部門與立法院之互動關係仍有改進空間： 

          立法委員掌控了法案、預算之審查權力，在因應議事運作的模式

下，行政部門對於其所關心的議案、預算等問題，必須與立委間維持

良好互動與溝通機制。另一方面，對於藝文團體來說，由於立法委員

具有民意代表身分，相較於行政部會擁有較多之『可接近性』，若是

行政部門能與立委建立良好互動，透過關心藝文事務的立委作為橋

樑，對於其與藝文團體間之互動關係，定也有所助益。在第四屆中，

文化事務的主要負責部會文建會，其與立法委員間之互動與溝通方

面，仍有加強之空間。 

 

二、互動方式之改進 

在此分就立法委員與藝文團體兩方面提出意見： 

 

﹝一﹞立法委員方面 

﹝1﹞擬定文化相關法案立法計劃： 

          可以會期、屆期作為時間單位，擬定立法計劃，邀請立委、

藝文界代表，以小團體、組織方式，定期討論法規研擬之內容，

並確實追蹤議事進度。此舉除將可對文化相關法規之立法進度、

效率等，作有效的評估之外。並有助藝文團體、藝文結盟組織等，

更易參與文化相關法規之研擬，並掌握相關進度。 

﹝2﹞制定遊說法相關法案： 

          為改善立法委員影響公資源分配之公平性，且避免人民團體



遊說尺度的難以規範，遊說法之制定，有助於立法委員、人民團

體間之互動，有制度可循139。 

          目前我國尚未制定遊說法規，造成『遊說』的行動各自進行，

有無牽涉政治人物或相關團體之私利，或是逾越法律，公眾無法

了解。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藝文團體對於國會制度之不熟悉，以

及未全面建立與民意代表互動之模式，不也造成許多攸關其自身

權益、文藝發展之法規、政策，無法有管道提出充分之意見表達？

遊說制度的建立，有助於與『利益團體』相較之下屬弱勢的民間

團體﹝例如：藝文團體、經濟弱勢者… … 等﹞，減少其在參與公

共政策﹝public policy﹞和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上的不公

平140。 

﹝3﹞改善立法院之議事機制： 

         目前國會之議事制度，有進行改進之必要。以目前法案審查

之重心：委員會來說，現行委員會之機制，因為採自由登記、抽

籤制，間接造成無法累積委員之專業141。此造成委員會有『冷』、

『熱』之分，卻無法建立『專業』形象142。 

而無論就預算、法案在委員會之討論、審查的實際情況來

看，委員會中或因討論時間不足，或因出席參與委員零零落落，

往往造成無法充分討論的情景。另外則是在立法院中，『朝野協

商』143的機制與精神，往往無法在立法院中充分落實。不僅止於

文化議案，各類議案都可能在協商中遭到惡意之杯葛或抵制，而

使得原先在委員會中耗時審查的心血因此白費。 
                                                 
139 可參考李禮仲〈國會遊說法制的比較研究〉，收錄於《國會改革：台灣民主憲政的新境界》一
書，台北市：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民國九十年出版。 
140 同註 138。 
141 詳見本研究第三章。 
142 參見陳學聖〈如何改進委員會的功能〉，收錄於《國會改革：台灣民主憲政的新境界》一書，
台北市：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民國九十年出版。 
143 可參考本研究第三章相關內容。 



 

﹝二﹞藝文團體方面 

﹝1﹞強化藝文團體之結盟機制功能： 

         可就現有之『表演藝術聯盟』、『視覺藝術聯盟』兩大結盟機

制，進行組織功能之強化，加強建立與國會中關心藝文事務之立委

定期互動，並應建立、突顯出文化界意見整合者之功能角色。 

﹝2﹞建置「民間版法案助理」： 

         從本研究之訪談進行中，發現無論在表演藝術聯盟或視覺藝

術聯盟，在議題倡導、政治性資源144運用上，實有很大的加強空間。

『民間版法案助理』只是一個概念，在與表演藝術聯盟金崇慧女士

訪談時，其亦提及此構想。培植『民間版法案助理』，主要出發點

是認為：藝文團體若能培養對國會議事程序之基本概念，以及基礎

之法律素養，有助於對文化相關法規提出政策建言時能更明確、實

際，可有效掌握、參與國會議事運作的狀況，與立法委員作搭配與

遊說等相關工作。甚而提出藝文團體『自己的』文化法案版本。 

﹝3﹞鼓勵藝文界參與推選『文化立委』之類活動： 

        雖然『文化立委』之推舉活動，仍不免衍生爭議，但此種由藝

文團體聯合推舉『文化立委』的推舉動作145，無論對於關心文化事

務之立委、藝文團體，實有宣傳、肯定之功效。雖無法有效評估藝

文界『共同推舉』文化立委的行動，對於立委們實際選戰的選票有

多少助益，但藉由『共同推舉』的行動，象徵藝文界力量的團結，

以及對於關心藝文事務的立委們的肯定。『文化立委』的榮銜，並

符合本研究前述之無形性資源範圍146﹝有助提昇政治人物之社會

                                                 
144 詳見第五章 5-3-1『表演藝術聯盟、視覺藝術聯盟組織資源觀察表』。 
145 詳見本研究第五章。 
146 見本研究第五章第三節之內容。 



形象﹞，為藝文團體可以提供給政治人物之重要社會資源。 

以上是分就立法委員、藝文團體兩方面提出建議，在研究中並發現：無 

論就立法委員方面，或是藝文團體方面，都能夠認同建立互動關係有助於兩領域

的相互了解、資源互享。而兩者間互動關係的建立，無論是起因於本研究所分類

之意見諮詢、活動參與、提供政策建言、尋求案件協助等模式，平日就保持良性

的聯絡、交流，是有助作為任一模式互動的互信基礎。 

 

三、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乃由立法委員與藝文團體之實際互動呈現為主體，並透過國會議事運

作方式、藝文環境狀況等社會狀況條件的說明，對政治與藝文互動情形作分析論

述。 

由於藝文團體之範疇廣大，本研究目前僅就藝文團體中之藝術團體為主要對

象，進行整體藝文環境的初探。後續研究若就藝術屬性﹝如：表演藝術、視覺藝

術、文學… … 等﹞或文化屬性﹝如：文化資產、社區文史工作、考古… … 等﹞作

團體選樣基礎，尚有更深入研究、探討之空間。 

從在本研究發現，政治人物介入公資源分配之公平性問題、政治環境如何影

響藝文生態發展的長期觀察，以及政治與藝文兩者互動之效能是否能有效評估等

切入點，值得作為本研究後續更深入研究之方向。另建議待現階段政府組織再

造、各部會組織功能整併工作底定之後，可針對立法院委員會生態、藝文團體生

態，是否因行政部會之調整而受影響，進行生態研究。藉由更深入之研究調查，

協助台灣文化生態之更健全發展。 

 

 

 

 

 



參考書目 

*中文資料 

丁亞平 

  1996，《藝術文化學》，北京市：文化藝術出版社。 

丁榮生 

  2000，〈閒置空間再利用‧文建會明年施政重點〉，中國時報，7月 14日報導。 

  2001，〈文化大計毀於錙銖小利〉，中國時報，6月 7日特稿報導。 

  2001，〈文化相關法案泡湯─屢次協調難敵一人當關‧三重要修正案通通槓

龜〉，中國時報，6月 7日報導。 

二十一世紀基金會 

1998，《台灣人的文化觀》，台北市：中華徵信所。 

于國華 

  2001，〈還原文化樣貌─八十八年文化統計解析〉，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第二十

一期會訊季刊。 

  2001，〈文建會組織法‧政黨協商昨完成‧三讀可望今完成〉，民生報，6月 5

日報導。 

  2001，〈文建會組織條例部分修正案受挫─與立委協商功虧一簣‧陳郁秀當場

激動落淚〉，民生報，6月 7日報導。 

文建會 

  1983，《文藝座談實錄》，台北市：文建會。 

  1987，《文化傳播叢書》，台北市：文建會。 

  1988，《國家建設研究會論文集》：第二研究分組﹝文化建設﹞，台北市：文建

會。 

  1998，《民國八十六年文化統計》，台北市：文建會。 



  1998，《文化白皮書》，台北市：文建會。 

1998，《表演藝術名錄》，台北市：文建會。 

1999，《新世紀世界文化體系的變遷與挑戰國際研討會》，台北：國策研究院。 

  1999，《民國八十七年文化統計》，台北市：文建會。 

  2000，《民國八十八年文化統計》，台北市：文建會。 

2002，《民國八十九年文化統計》，台北市：文建會。  

王麗馨 

  1996，《非營利團體之公關策略─以婦女救援基金會與勵馨基金會之救援雛妓

為例》，銘傳管理學院大眾傳播學系學士論文。 

王墨林 

2001，〈誰是『文化』立委〉，自由時報第四十版，10月16日報導。 

2001，〈『文化』不因選舉而被看見〉，自由時報第四十版，10月30日報導。 

王俊權 

1989，《我國壓力團體與教育行政決策之關係》，台北市：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

究所碩士論文。 

王凌莉 

1999，〈立院跨黨派新路線‧文化推手大結盟〉，自由時報，3月31日報導。 

王蘭芬 

1999，〈立委跨領域興革‧跨黨派文化立法推動聯盟昨成立〉，民生報，3月23

日報導。 

2000，〈閒置空間能不能活起來─爭取小型藝術空間‧要勇於向政府遊說〉，民

生報，7月 14日報導。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2000，《台北市文化藝術資源調查─博物館與美術館資源之研究期末報告》，台

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委託。 

孔秋泉 



1987，《我國當前文化政策及其文化活動型態之實例研究》，台北市：文建會。 

民生報社評 

2001，〈期待於文化立法推動聯盟〉，民生報，8月1日報導。 

田麗虹 

2001，《2001國會助理工作手冊：國會生態地圖總導覽》，台北市：新自然主義

股份有限公司。 

古登美、沈中元、周萬來 

  1997，《立法理論與實務》，台北：國立空中大學。 

冉亮 

1988，《場外戰爭：公關與遊說》，台北市：時報。 

立法院 

  2001，《第四屆立法委員名鑑》，台北市：立法院。 

立法院人事處編印 

  2000，《第四屆第四會期立法委員通訊錄》，台北市：立法院人事處。 

立法院法制局編印 

  2001，《立法委員手冊》，台北市：中華民國立法院。 

立法院秘書處編印 

  1999，《立法委員手冊》，台北市：中華民國立法院。 

江靜玲編譯/費約翰﹝John Pick﹞著 

  1995，《藝術與公共政策─從古希臘到現今政府的『藝術政策』之探討》，台北

市：桂冠。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993，《建立遊說活動管理制度之研究》，台北市：正中書局。 

台北市選舉委員會 

  1999，《第四屆立法委員、台北市第二屆市長、台北市第八屆市議員選舉實錄》，

台北市選舉委員會編印。 



李文金 

1988，《近代壓力團體影響美國國會的策略》，台北：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

論文。 

李玉玲 

1999，〈推動『文化立法』立委聯盟〉，聯合報，3月 23日報導。 

2001，〈文建會組織條例修正草案昨完成初審〉，聯合報，5月 1日報導。 

李志宏 

1999，〈四委員會登記爆炸‧國民黨擺不平〉，台灣時報，88年9月19日報導。 

李奕興 

2001，〈票選？歷史建築〉，自由時報第四十版，10月25日報導。 

呂亞力 

1986，《政治學》，台北：三民書局。 

吳典蓉 

  1991，《歷年來立法院監督權行使之探討》，台北：台大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表演藝術聯盟 

1999，《1999台灣文化檔案》，台北市：中華民國表演藝術協會。 

2001，《2001台灣文化檔案Ⅱ》，台北市：中華民國表演藝術協會。 

2002，《表演藝術聯盟﹝中華民國表演藝術協會﹞2001年年度報告》，台北市：

中華民國表演藝術協會。 

林聖慧 

  1990，《民眾參與政策議程建立過程之研究─宜蘭縣反六輕個案之分析》，政治

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谷芳 

  2000，〈審慎樂觀看文建會組織法的修訂〉，自由時報第 40版，6月 2日刊登。 

周美惠 

  2000，〈「閒置空間再利用」公聽會支持文建會〉，聯合報，7月 14日報導。 



周萬來 

  2000，〈議案審議：立法院運作實況〉，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金恒煒 

  2002，〈立委兼任遊說〉，台灣日報，91年3月20日刊載。 

徐岱 

  1990，《藝術文化論：對人類藝術活動的多維審視》，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 

夏鑄九 

1996，〈文化政策與國家文藝基金會〉，藝術家雜誌，258期，頁 306~307。 

夏學禮、凌公山、陳媛編著 

  1998，《文化行政》，台北縣：國立空中大學。 

孫麗菁 

2000，〈立院委員會登記及召委選舉‧氣氛緊張─有案立委‧各有所圖〉，台灣

時報，89年9月21日報導。 

許丕忠 

2000，〈立院熱門委員會登記‧抽籤比手氣〉，台灣時報，89年 9月 17日報導。 

許亞第 

2001，〈召委席次爭奪戰‧國民黨掌握大局〉，民眾日報，90年2月22日報導。 

陳浩譯/Jacques-A.Basso著 

1990，《壓力團體/Les Groupes de pression》，台北市：遠流。 

陳淞山 

  1994，《國會制度解讀》，台北：月旦出版社。 

陳水扁總統競選指揮中心國家藍圖委員會 

1999，《新世紀新出路：教育文化傳播篇》，台北。 

陳其南 

  2000，〈轉型期的文化環境〉，文建會《文化視窗》月刊第十六期。 

  2001，〈文化政策研究的發展〉，典藏今藝術：民國 90年 3月號，頁 104~106。 



陳音如 

  2001，〈文化的量化指標─從文化統計看文化現象〉，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第二

十一期季刊。 

陳琪 

2001，〈為『文化』投一票〉，自由時報第四十版，10月18日報導。 

2001，〈面對藝術不景氣〉，自由時報第四十版，10月 4日報導。 

陳希林 

1999，〈成立『文化立法推動聯盟』〉，中國時報，3月23日報導。 

郭為藩 

  1991，〈現階段文化政策的輪廓〉，社教雙月刊第 44期，頁 12~20。 

國立歷史博物館等 

1998，《文化發展與民間力量座談會文集》，台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 

亞諾‧豪斯﹝Arnold Hauser﹞著/邱彰譯 

1997，《西洋社會藝術進化史》，台北市：雄獅美術，民國八十六年版。 

黃建勝 

  1998，《立法院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之研究》，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 

黃雅文 

  1999，《我國非營利組織議題倡導策略之研究》，台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國禎 

  1998，《文化政策、認同政治與地域實踐─以九O年代宜蘭為例》，台大城鄉所

碩士論文。 

  2001，〈立委杯葛‧陳郁秀激動落淚─文建會組織條例修正案二讀功敗垂成〉，

自由時報，6月 7日報導。 

  2001，〈文建會組織法二讀失敗─藝文界遺憾希望成立專業遊說團體〉，自由時

報，6月8日報導。 



2001，〈為沒有選票的文化找辦『法』〉，自由時報，6月13日報導。 

2001，〈六大文化法案檢驗『文化立法推動聯盟』〉，自由時報，6月 14日報導。 

黃鳴奮 

1993，《藝術交往論》，台灣：淑馨出版社。 

張炳九譯/杜魯門﹝David B.Truman﹞著 

1998，《政治過程：政治利益與輿論/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台北市：桂冠。 

張樹倫 

  1997，〈台灣地區的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公民訓育學報，民國 86年6月，

頁173~199。 

  1999，〈台灣地區當前文化發展與文化建設的展望〉，公民訓育學報，民國88

年6月，頁231~266。 

湯德宗譯/Walter J.Oleszek原著 

1992，《國會程序與政策過程/Congressional procedures and the policy process》，台

北市：立法院秘書處。 

溫信學 

  1996，《從法規及財務論非營利組織與政府之互動關係─以社會福利團體為

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應用社會學組碩士論文。 

楊日青 

  1992，《立法院常設委員會之結構與功能分析》，台北：民主基金會。   

楊泰順 

1992，《建立遊說活動管理制度之研究》，台北市：行政院研考會。 

楊秀芬、李亦杜 

1999，〈立院四委員會登記超額‧抽籤決定〉，中央日報，88年9月19日報導。 

詹中原  

  1994，《權力遊戲規則─國會與公共政策》，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漢寶德 

  2001，〈國家文化政策之形成〉，國家政策論壇，民國 90年9月，頁137~146。 

2002，〈各國藝術資助政策的探討〉，聯合報第十九版，1月 11日報導。  

蔡淑萍 

  1992，《我國公共利益團體影響教育政策過程之研究》，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

所碩士論文。 

蔡雅慧譯/Grauer,Rhoda 

  1996，〈偷蛋的藝術─藝術團體的經營與管理〉，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會訊，民

國85年7月號，頁10~11。 

滕守堯 

  1997，《藝術社會學描述》，台北市：生智。 

劉錦常 

  1992，〈“Common Cause”─可資借鏡的美國公益遊說團體〉，國會觀察會訊，

期 1，台北。 

劉明德譯/林布隆著 

  1998，《政策制定過程》，台北市：桂冠。 

 

*英文資料： 

Andrew 

1999，Communication, citizenship, and social policy :rethinking the limits of the welfare 

state，Lanham, Md. :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Berry,J.M. 

  1977，Lobbying for the People：The Political Behavior of Public Interest Group，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rucker,P.F 

1990，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Practices and Principles，NY：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H.Baldry 

  1981，The Case for the Arts，Secker and Warburg. 

J.W.Kingdon： 

1984，《Agendas,Alternatives,and Public Policies》，Canada:Little,Brown & Company 

Limited. 

J.Pick 

  1986，Managing the Arts？The British Experience，Rhinegold. 

Lowentha,Richard 

  1979，“Political Lrgitimacy and Cultural Change in West and East”，Social 

Research.vol.46.New York：Graduate Facult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M.Mooney 

  1980，The Ministry of Culture：Connections Among Art , Money and Politics，

NY：Wyndham.  

Mulcahy,Kevin V. 

  1998，Cultural Patrona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Public Support for the Arts in 

France , Germany , Norway , and Canada ，The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 , 

Law , and Society 27﹝4﹞：247~263.   

Truman,D.B. 

  1971，The Governmental Process：Political Interest and Public Opinion，2nd ed.，New 

York：Knopf. 

Valerie M.Hudson 

1997，Culture & foreign policy，L. Rienner Publishers. 

Wolf,R.C. 

  1990，Managing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NY：Prentice Hall Press. 

*網站資料： 



文化視野新聞報，聯合新聞網，電子日刊 

國會觀察網站 http://www.congress.org.tw/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http://www.npf.org.tw/ 

 

 

 

 

 
 
 
 
 
 
 
 
 
 
 
 
 
 
 
 
 
 
 
 
 
 
 
 
 
 
 



附錄一 

訪談大綱﹝藝文團體﹞ 

 
訪  談  時  間：民  國  九十一  年         月        日 
地          點： 

                                                        
受  訪  對  象：□ 表演藝術聯盟 、 □ 視覺藝術聯盟 
          職稱： 

                                                        
          姓名： 

                                                        
 

一、有關組織之功能 

1. 請您說明 貴組織織之宗旨與使命？ 
2. 您的組織在社會功能及角色上，與一般藝文團體是否有差別？ 
3. 平時如何與會員團體進行聯繫、互動？﹝透過哪些活動或方式？﹞ 
4. 組織中的會員一般所反映對於  貴組織之期待與要求為何？﹝例如希望獲
得何種訊息？何種協助？﹞ 

 

二、對於公共事務參與度之了解 

1. 請問  貴組織對於所關心的公共政策﹝文化政策﹞之訊息了解管道為何？ 
﹝通常透過何種管道得知相關訊息？如：報章、公部門官員、藝文團體… …
等﹞。 

2. 就您了解，公共政策、公部門預算經費等公眾議題與公資源，是否影響藝
文團體之生存與運作？ 

3. 請問  貴組織是否曾參與政府部門有關文化議題的相關會議？參與之機會
與頻率？ 

4. 您的組織對於國會的議事運作、政策之制定過程是否了解？ 
 

三、與立法委員互動狀況關係之了解 

1. 請問 貴組織是否有專人負責作為與立法委員接洽聯繫之窗口？平常聯繫
互動的原因？通常互動是採取主動或被動？頻率？溝通互動的方式及內

容？ 



2. 貴組織在主動與立法委員互動時，是否有選擇對象的問題？﹝例如：是否
考量立委的選區、學經歷背景、所屬委員會、是否為文化立法推動成員… …
等﹞ 

3. 就您的經驗與認知，立法委員可以提供給  貴組織之協助為何？﹝例如：
爭取預算、反應政策意見、解決日常經營所面臨之問題… … ﹞是否有實際
經驗？ 

4. 您認為立法委員是如何界定藝文團體之定位？ 
5. 您就藝文工作者的角度與立場，對於立法委員的期待為何？ 

 
 
 
 
 
 
 
 
 
 
 
備註：本訪談內容紀錄僅供研究者論文研究﹝研究題目：台灣藝文團體與立法院

互動關係之研究─以第四屆立法委員任內之行事呈現為例﹞使用，並會將訪談紀

錄製成紀錄作為研究論文之附錄資料。非用於商業出版、公開發行之用途。謝謝

協助！！ 

 
 
 
 
 
 
 
 
 
 
 
 
 
 
 



 
 

附錄二 

訪談大綱﹝立法委員﹞ 

 
訪  談  時  間：民  國  九十一  年         月        日 
地          點： 

                                                        
受  訪  對  象：□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委員、 □文化立法推動聯盟委員 

           
          姓名： 

                                                        
 

一、立法委員之角色、背景資料 

1. 參與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或文化立法推動聯盟﹞的時間？參與之原因？ 
2. 您本身是否具有藝文相關背景？或興趣？﹝例如：曾修習藝術文化相關
課程、或本身曾從事藝文創作工作？﹞ 

 

二、對於藝文事務的參與及了解 

1. 是否有參與藝文活動之習慣？參與之類型﹝例如：音樂、戲劇、藝文展
覽… … 等﹞與頻率？多為主動參與或接受邀請？ 

2. 對於藝文相關政策與議題等資訊，一般獲得的管道為何？﹝例如透過立
法院、藝文團體、報章… … 等﹞ 

3. 就您的看法，台灣藝文團體普遍的運作經營狀況如何？藝文環境的概
況？ 

 

三、與藝文團體之互動關係狀況之了解 

1. 請問您是否有專責負責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或文化立法推動聯盟﹞相關
業務的助理人員？是否有專人作為與藝文團體互動聯繫的固定窗口？ 

2. 您平常與藝文團體聯繫互動的原因？通常互動是採取主動或被動？頻
率？溝通互動的方式及內容？ 

3. 請問您曾與哪些藝文團體進行互動？頻率如何？是否能舉例說明。﹝例
如：接受藝文團體進行遊說、藝文活動之參與、協助申請藝文補助… … 等﹞ 



4. 您認為藝文團體對於您在問政上，是否有所幫助？幫助為何？﹝例如：議
題之蒐集、意見之徵詢、形象之建立、選舉選票之增加… … 等﹞ 

5. 您認為藝文團體是如何界定立法委員之定位？ 
6. 您就立法委員的角度與立場，對於藝文團體的期待為何？ 

 
 
 
 
 
 
 
 
 
 
 
 
 
備註：本訪談內容紀錄僅供研究者論文研究﹝研究題目：台灣藝文團體與立法院

互動關係之研究─以第四屆立法委員任內之行事呈現為例﹞使用，並會將訪談紀

錄製成紀錄作為研究論文之附錄資料。非用於商業出版、公開發行之用途。謝謝

協助！！ 

 
 
 
 
 
 
 
 
 
 
 
 
 
 
 
 
 



 
 
 

附錄三 

 



 
 
                                        資料來源：表演藝術聯盟提供 

附錄四 

 



 
 
                                         資料來源：視覺藝術聯盟提供 

附錄五 



 第四屆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參與立委暨參與會期表 

立委姓名 
﹝黨籍﹞ 

第一會期 第二會期 第三會期 第四會期 第五會期 第六會期 

黃秀孟﹝國﹞ ◎   ◎ ○  
曹啟鴻﹝民﹞ ○  ○ ○ ◎ ○ 

洪秀柱﹝國﹞ ○ ○ ○ ◎ ○ ○ 

李慶安﹝親﹞ ○ ○ ◎ ○ ○ ○ 
許素葉﹝國﹞ ○   ○   
黃敏惠﹝國﹞ ○ ○ ○    
王世勛﹝民﹞ ○ ○ ○ ○ ○  
周慧瑛﹝民﹞ ○      
楊瓊瓔﹝國﹞  ◎ ○    
鄭逢時﹝國﹞ ○ ○  ○   
林宗男﹝民﹞ ◎   ○   
范巽綠﹝民﹞ ○      
瓦歷斯‧貝林

﹝無﹞ 
○ ○     

朱惠良﹝無﹞ ○  ○ ○ ○  
章仁香﹝國﹞ ○ ○     
林政則﹝國﹞ ◎      
翁重鈞﹝國﹞ ○    ○  
陳景峻﹝民﹞ ○ ◎ ○ ◎ ○ ○ 

穆閩珠﹝國﹞ ○ ◎ ○ ○ ◎ ○ 
張俊宏﹝民﹞  ○     
周雅淑﹝民﹞  ○    ○ 

葉憲修﹝全﹞  ○    ○ 
劉憲同﹝國﹞  ○     
張川田﹝民﹞  ○     
楊秋興﹝民﹞  ○  ○   
蔡中涵﹝無﹞  ○     
林建榮﹝國﹞  ○     
林正二﹝國﹞   ○    
馮定國﹝親﹞   ○    
吳克清﹝國﹞   ○  ○  
邱垂貞﹝民﹞   ○    
湯金全﹝民﹞   ◎    
李應元﹝民﹞   ○    



廖婉汝﹝國﹞   ○    
蔡明憲﹝民﹞   ○    
徐慶元﹝親﹞   ○    
陳振盛﹝親﹞   ○    
劉政鴻﹝國﹞    ○   
洪性榮﹝國﹞    ○ ○ ○ 

林宏宗﹝國﹞    ○  ○ 

侯惠仙﹝國﹞     ○  
江綺雯﹝國﹞     ○  
許舒博﹝國﹞     ◎ ◎ 

王麗萍﹝民﹞     ○ ◎ 
陳榮盛﹝國﹞     ○  
許鍾碧霞

﹝民﹞ 
    ○  

洪玉欽﹝國﹞      ○ 
黃昭順﹝國﹞      ○ 

廖風德﹝國﹞      ○ 

謝言信﹝國﹞      ○ 
韓國瑜﹝國﹞      ○ 

1.標註○者，表示當會期有加入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者，表示除於該會期加入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之外，並於擔任教育及文

化委員會該會期之召集委員。 

2.  ﹝國﹞，為中國國民黨籍。 

    ﹝民﹞，民主進步黨籍。 

    ﹝親﹞，親民黨籍。 

    ﹝無﹞，無黨籍之委員。 

    ﹝全﹞，全國民主非政黨聯盟。 

3.本列表標註之立法委員的所屬黨籍，乃是以至第四屆任期終止之際其所屬黨
籍為依歸。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附錄六 



 第四屆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參與立委最高學歷列表 

 
立委姓名﹝黨籍﹞ 最      高      學      歷 

黃秀孟﹝國﹞ 國立高師大教育行政研究所 
曹啟鴻﹝民﹞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 

洪秀柱﹝國﹞ 美國密蘇里州立杜魯門大學教育學碩士 

李慶安﹝親﹞ 美國馬里蘭大學大眾傳播碩士 
許素葉﹝國﹞ 高雄市立女中畢業 

黃敏惠﹝國﹞ 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 

王世勛﹝民﹞ 台中商專畢業 
周慧瑛﹝民﹞ 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 

楊瓊瓔﹝國﹞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畢業 

鄭逢時﹝國﹞ 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 
林宗男﹝民﹞ 日本明治大學商學碩士 

范巽綠﹝民﹞ 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 

瓦歷斯‧貝林﹝無﹞ 輔仁大學哲學系 
朱惠良﹝無﹞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考古研究所 

章仁香﹝國﹞ 文化大學實業計劃研究所農學碩士 

林政則﹝國﹞ 美國國家大學教育行政碩士 
翁重鈞﹝國﹞ 台灣大學會計研究所 

陳景峻﹝民﹞ 台灣大學行政管理研究所 

穆閩珠﹝國﹞ 美國奧瑞岡州立大學教育碩士、哲學博士 
張俊宏﹝民﹞ 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 

周雅淑﹝民﹞ 台北政研所 

葉憲修﹝全﹞ 嘉義市私立神州補校 
劉憲同﹝國﹞ 美國科羅拉多州瑞德大學企管碩士 

張川田﹝民﹞ 東海大學政治系畢業 

楊秋興﹝民﹞ 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 
蔡中涵﹝無﹞ 日本東京大學社會學博士 

林建榮﹝國﹞ 台灣大學教育研究所 

林正二﹝國﹞ 台灣師大教育研究所 
馮定國﹝親﹞ 美國丹佛大學電腦教育博士 

吳克清﹝國﹞ 元智大學管理研究所 

邱垂貞﹝民﹞ 國立中央大學管理碩士班 
湯金全﹝民﹞ 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李應元﹝民﹞ 北卡大學醫療經濟博士 

廖婉汝﹝國﹞ 台灣師大教育系 



蔡明憲﹝民﹞ 美國加州西部法學院法學博士 

徐慶元﹝親﹞ 成功大學企管系 
陳振盛﹝親﹞ 文化大學史學所博士候選人 

劉政鴻﹝國﹞ 竹南高中畢業 

洪性榮﹝國﹞ 彰化師範大學 
林宏宗﹝國﹞ 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 

侯惠仙﹝國﹞ 省立斗六家商 

江綺雯﹝國﹞ 美國德瑞克大學高等教育管理行政博士 
許舒博﹝國﹞ 比利時魯汶大學 

王麗萍﹝民﹞ 政治大學中文系 

陳榮盛﹝國﹞ 美國西雅圖西堤大學企管碩士 
許鍾碧霞﹝民﹞ 美國加州帕薩迪那市立學院進修 

洪玉欽﹝國﹞ 國家法學博士 

黃昭順﹝國﹞ 高雄醫學院藥學系 
廖風德﹝國﹞ 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謝言信﹝國﹞ 日本近幾大學畢業 

韓國瑜﹝國﹞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備註：1.﹝國﹞，為中國國民黨籍。 
       ﹝民﹞，民主進步黨籍。 

       ﹝親﹞，親民黨籍。 

       ﹝無﹞，無黨籍之委員。 

       ﹝全﹞，全國民主非政黨聯盟。 

     

 
資料來源：擷取自《第四屆立法委員名鑑》 

 
 
 
 
 
 
 
 
 
 
 

附錄七 表演藝術聯盟彙整之第四屆部分法制、教育及文化



委員會、文化立法推動聯盟立委問政紀事 

 

 

 



 



 



 



 



 

 

 



 



 



 



 



 

 

 

 

 

 

 

 

 

 



 

 



 



 





 





 

 

 

 

 

 

 

 

 



 

 





 





 





 





 





 

 

 

 

 

 

 

                  資料來源：表演藝術聯盟出版之《台灣文化檔案Ⅱ》 
                                   頁169、頁174-192 

 


